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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福建药品招标采购 百姓受益几多  

发布时间 2000-12-5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福建

全文内容

福建省属8家大医院福建省立医院、省肿瘤医院、

省妇幼保健院、省级机关医院、省人民医院、省第二

人民医院、省皮肤病防治院、省老年医院，近日共同

对药品进行集中采购，此次统一招标面向全国，对降

低药价会起到重要作用。据介绍，此次招标的程序是

按国家五部委的有关规定进行的，这是省属医院第一

次实行药品采购的招投标，规模最大，覆盖面最广，

操作最规范。本次药品招标采购主要是抗微生物类药

品，共218种，占医院药品用药量的30%以上，采购

金额巨大。有关负责人认为，此次药品采购招标最大

的受益者将是患者，采用药品采购招标药价一般会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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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30%。

◎泉州查处市第一医院人员收受药品

�回扣�案  

发布时间 2000-12-4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福建

全文内容

被中央电视台�焦点访谈�曝光的福建省泉州市第

一医院工作人员收受药品�回扣�案有了处理结果：11

月10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对此案作出一

审判决，泉州市第一医院张瑞强、黄启权、蔡冰冷、

黄曲萍、黄青梅犯受贿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5年、11

年、6年、5年、2年(缓刑3年)。

经审理查明：被告人张瑞强系泉州市第一医院药

剂科西药库采购员，负责该院药品的采购工作；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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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黄启权系药剂科主任，负责药剂科全面工作；被告

人蔡冰冷系西药库仓管员兼作价员，负责对购进药品

的验收、保管、发放，提出药品进货计划及药品价格

调整；被告人黄曲萍系西药库的仓管员；被告人黄青

梅系药剂科会计。自1995年初至1999年8月间被告人

张瑞强利用担任西药库药品采购之便，分别多次收受

泉州市医药分公司河市营业处等10家药品销售单位

负责人、业务主办送给的回扣、好处费计人民币

868800元、购物券2400元及冬虫夏草1200克(价值人

民币10000元)，总计折合人民币881200元。被告人张

瑞强将收取的款项分给被告人黄启权233000元、黄冰

冷157000元、黄曲萍120600元、黄青梅62800元，张

瑞强自得312800元。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、情节、危

害后果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，依照《刑法》有关规定，

做出上述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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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 

◎《北京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

产业的若干规定》摘要 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北京

性质 其他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五条 土地由合资、合作或者独资企业直接以出

让方式取得的，其出让金按75％征收；需要缴纳的城

市基础设施"四源"建设费和大市政费，减半征收。

第六条 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企业，从开始

获利的年度起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；第

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减半征收的企业

所得税，企业可以提出申请，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，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５ 

予以全部返还。免减期满后，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，

延长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减半的税率不足10％

的，按10％的税率征收。对外商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，

免征地方所得税。  

鼓励外商投资的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及产品包

括：

基因工程产品  

细胞工程产品  

酶工程产品  

发酵工程产品  

生化工程产品及设备  

新型医药产品及制取设备  

医疗器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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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 

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 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卫生局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文件

类别 医政类

全文内容

审批事项名称：北京市互联网卫生信息服务管理

审核

审批依据：北京市卫生局2000年3月17日发布京卫

医字[2001]30号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

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
审批机关：北京市卫生局

审批对象：北京地区医疗信息互联网站 审批条

件：详见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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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暂行）》

审批程序：

1、首先到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领取《北京市互联

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申请表》，进行申报工作。

2、 北京市卫生局信息办负责办理技术审核及监

督管理。

审批时限：正式受理申请之日起于40个工作日内，

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申请机构。

收费情况：暂 不收费

承办处室：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 、信息办、中医

药管理局医政处

地址：

宣武区槐柏树街2号 100053 医政处 姜凤梅

宣武区北纬路59号 100050 信息办 武立莹

东城区美术馆后街小取灯胡同５号 医政处 张小

丹

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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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183218（局医政处） 100010  

83157720（局信息办）

84036774（中医局医政处）

北京市卫生局  京卫医字[2001]30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

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卫生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

办法（暂行）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

办法（暂行）

二OO一年三月二十七日

抄送：北京市电信管理局

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（暂

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北京地区互联网医疗卫

生信息服务活动，促进互联网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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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地发展，依

据国务院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

法》和卫生部《互联网医疗卫生信

息服务管理办法》及有关卫生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制定本办法（暂

行）。

第二条 凡在北京地区范围内从事互联网

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活动，必须遵守

本办法。 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

务是指通过开办医疗卫生网站或

登载医疗卫生信息向上网用户提

供医疗卫生信息的服务活动。 医

疗卫生信息服务内容包括医疗、预

防、保健、康复、健康教育等方面

的信息。

第三条 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分为经

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，国家对此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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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实行许可制度和备案制度。 经

营性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是

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

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医疗卫生

服务活动。 非经营性互联网医疗

卫生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

上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、共

享性医疗卫生信息。

第四条 从事经营性或非经营性互联网医

疗卫生信息服务的网站以及登载

医疗卫生信息的网站，在向北京市

通信管理局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

或备案手续之前，应当经北京市卫

生局审核同意。

第五条 申请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的，应当

向北京市卫生局提交下列材料：

1、申请书。内容包括：网站类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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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内容、服务性质（经营性或非

经营性）、网站设置地点、预定开

始提供服务的日期、申办机构的性

质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负责人

及其身份证号码、联系人联系电话

等。

2、申办机构资质证明（营业执照

副本及复印件2份、法定代表人资

格证）。

3、申办机构主要业务及技术支持

人员资质证明。

4、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等。

第六条 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北京市

卫生局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

个工作日内通知申办机构在规定

期限内补齐，逾期不补齐或者所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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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仍不符合要求者，视为放弃申

请。

第七条 北京市卫生局应当在正式受理申

请之日起于40个工作日内，将审核

意见书面通知申请机构。 经获准

同意的网站，应在其网站主页上同

时标明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批准的

经营许可证或备案编号以及北京

市卫生局审核文号。

第八条 已获准开办的医疗卫生信息的网

站，其开办主体或者域名、地址、

内容等需要变更的，应提前 30日

到北京市卫生局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第九条 未经卫生部批准，任何医疗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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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，均不得冠以 "中国"、"中华

"、"全国"等名称。

第十条 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网站提供的医

疗卫生信息必须真实、科学、准确，

并注明信息来源。登载或转载疫

情、重大卫生事件、卫生政策等有

关卫生信息时必须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否则须承担相

应的法律责任。 各种医疗卫生及

相关产品的广告信息，应与有关部

门出证、审核、审批的内容一致，

不得夸大功效或宣传治疗作用。

第十一条 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属于提

供医疗卫生信息咨询服务范畴，不

得从事网上诊断和治疗活动。 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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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网上诊断、治疗活动属于利用互

联网开展远程医疗会诊服务的范

畴，系医疗行为，必须遵守卫生部

《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

通知》及北京市卫生局《关于加强

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规定》等有关

规定，只能在具有《医疗机构执业

许可证》的医疗机构之间进行。

第十二条 北京市卫生局将依据国务院《互

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和卫生部

《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

办法》及相关的卫生行政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对北京地区互联网医疗卫

生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。

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北京市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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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局将责令其限期改正，情节严重

的，北京市卫生局将建议北京市通

信管理局关闭网站。

第十四条 在本办法公布前，已开办医疗卫

生信息的网站，自本办法公布之日

起30日内，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办

手续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卫生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执行。

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申请表

申办说明：

1、 首先到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领取《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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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申请表》，进行申

报工作。

联系人： 医政处 姜凤梅 63183218 

2、 北京市卫生局信息办负责办理技术审核

及监督管理。

联系人： 信息办 武立莹 83157720 

◎2000 年度北京地区执业药师注册人

员通告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6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处

地区 北京

性质 通知

类别 人事组织类

全文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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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人事部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《执业药

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（人发[1999]34号），国家药品

监督管理局《执业药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 （国药

管人[2000]156号）和《执业药师注册管理工作实施意

见》（药管人[2000]27号），北京地区办理执业药师537

人（其中：药学类354人；中药学类183人）。现将注

册人员名单通告如下：

一、药学类：

1、药学经营(以下格式如下：注册号 注册单位

姓名) 

 

111200000001 北京医药善和药品公司 付维信

111200000002 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医药供应站 秦红

波 111200000003 北京达因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静

茵 111200000004 中国新兴医药科技发展总公司 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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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友 111200000005 北京国际生物制品研究所 吴长

海 111200000006 北京万荣亿康医药有限公司 于

青 111200000007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
曾凡生 111200000008 北京德仁堂医药有限公司分

公司 包晓红 111200000009 中国医药北京采购供应

站 屈小联 111200000010 中国医药北京采购供应站

张 敬 111200000011 北京医药陶然药品公司 张 涟

111200000012 北京医药大楼 王金兰 111200000013 

中化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毛嘉农 111200000014 

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王琢成 111200000015 北京医药

药品公司 李洁芬 111200000016 北京市益生堂药店

有限责任公司 赵 敏 111200000017 北京市益生堂

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孟庆杰 111200000018 北京市宣

武京新医药公司 吴秋菊 111200000019 北京亚康医

药经营公司 黄 铮 111200000020 北京双鹤药业经

营有限责任公司 向 勇 111200000021 中国医药工

业公司 李宇霞 111200000022 北京市医药公司 戴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１９ 

允恒 111200000023 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 孔繁

慧 111200000024 北京新特药品公司 卫 红

111200000025 北京三利医药采购供应站 于瑞起

111200000026 北京万维医药有限公司 张银宇

111200000027 北京市益生堂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高

运捷 111200000028 北京市思泽医药有限公司 汪

军 111200000029 北京市医经全新大药房 苏永革

111200000030 北京怡然堂药店 汪 林

111200000031 北京市朝阳药品器材经营公司 郭丽

亚 111200000032 北京市朝阳药品器材经营公司 高

宏 111200000033 北京同仁堂同济贸易公司 王惠兰

111200000034 北京美地森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刘 兰

111200000035 北京三友药业有限公司 刘 前

111200000036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杨 蕾

111200000037 北京鑫龙康医药经营部 朱 红

111200000038 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医药供应站 查 涛

111200000039 北京永正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王 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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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200000040 北京鑫龙康医药经营部 汪永莲

111200000041 北京光华医药贸易公司 陈 卫

111200000042 北京光华医药贸易公司 曹 宇

111200000043 华科医药知识产权咨询中心 施凤英

111200000044 北方医药产业有限公司 刘宝奇

111200000045 北京医药北环医药公司 沈 红

111200000046 北京化学试剂公司 谢于平

111200000047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王述东

111200000048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张 健

111200000049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石晟怡

111200000050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耿作成

111200000051 北京市海淀海卫药品经营部清灵风药

店 方晓英 111200000052 北京西城金象医药连锁总

店 孙 心 111200000053 北京市金安健医药经销中

心 任慧平 111200000054 北京市健友康医药有限责

任公司 王希军 111200000055 北京医药药品公司

张如坤 111200000056 北京医药药品公司 潘秋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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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200000057 北京国联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朱 梅

111200000058 中国医药北京采购供应站 段汶洨

111200000059 北京市西城医药总公司 叶 真

111200000060 北京鹤鸣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胡家

红 111200000061 北京天坛信海生物制品销售有限

公司 李守军 111200000062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 康玉才 111200000063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 唐 磊 111200000064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 李 华 111200000065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 刘 宏 111200000066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 田卫星 111200000067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 袁 丽 111200000068 北京市安迅康医药有限

公司 张正高 111200000069 北京市亚华医药实业公

司 赵 虎 111200000070 北京怡和堂医药经营有限

公司 李宝华 111200000071 北京市海淀医药经营公

司 栾永红 111200000072 北京市医药经济技术经营

公司 赵 岩 111200000073 北京寿春堂药店 郭进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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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200000074 北京西城耀红医药公司 常建元

111200000075 北京达因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光慧

111200000076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吴

洁 111200000077 北京益普四环医药技术开发有限

公司 曹 捷 111200000078 北京金药堂医药有限公

司 乔淑珍 111200000079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

同仁堂药店 武爱茹 111200000080 北京协和医学科

学技术开发公司 陈东明 111200000081 中国医药对

外贸易总公司 李京英 111200000082 中国医药对外

贸易总公司 唐韵琪 111200000083 中国医药对外贸

易总公司 张文惠 111200000084 北京禾力赛康医药

有限公司 马凤中

2、药学生产(以下格式如下：注册号 注册单位 姓名) 

 

111100000001 北京金赛狮生物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

司 刘耐雪 111100000002 北京永正医药有限责任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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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赵新华 111100000003 北京第三制药厂 郭 旭

111100000004 北京第三制药厂 戴友元

111100000005 北京第三制药厂 陈 华

111100000006 北京毕奥普罗药业有限公司 曹健群

111100000007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聂文辉

111100000008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楚广明

111100000009 北京可尔制药厂 耿鸿武

111100000010 北京可尔制药厂 王 骏 111100000011 

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曾 欣 111100000012 拜耳

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李 玮 111100000013 北京医科

大学实验药厂 张立坤 111100000014 北京北大维信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保民 111100000015 北京双鹤

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 艳 111100000016 北京第三

制药厂 张 蕾 111100000017 北京第三制药厂 尹栩

颖 111100000018 北京中顺制药厂 季燮震

111100000019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吴 骋

111100000020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樊 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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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100000021 北京托毕西药业有限公司 苏静州

111100000022 北京托毕西药业有限公司 成汉民

111100000023 北京天安联合制药有限公司 姚春霞

111100000024 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 金春莲

111100000025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 肖 萱

111100000026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姜美琪

111100000027 北京制药厂 朱锡宁 111100000028 

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 涓 111100000029 

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岳德仁

111100000030 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麻

淑兰 111100000031 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 蒋人华

111100000032 北京大恒榕业制药有限公司 徐长胜

111100000033 北京向阳制药厂 黄平贵

111100000034 北京生物化学制药厂 毛继延

111100000035 北京生物化学制药厂 佟祖铭

111100000036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耿培武 111100000037 北京协和药厂 段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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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100000038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殷安凡 111100000039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

责任公司 常士怀 111100000040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

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王万馥 111100000041 北京双鹤

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黄华瑞 111100000042 

北京萌蒂制药有限公司 庾执红 111100000043 北京

四环制药厂 方 挺 111100000044 北京四环制药厂

董国明 111100000045 北京四环制药厂 高建华

111100000046 北京四环制药厂 肖文彬

111100000047 北京四环制药厂 肖国良

111100000048 北京四环制药厂 王玉敏

111100000049 北京四环制药厂 张洪北

111100000050 北京四环制药厂 张茂森

111100000051 北京利龄药业有限公司 高颖茹

111100000052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邱 彤 111100000053 北京天赐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

李 勇 111100000054 北京天赐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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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继红 111100000055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张书

娥 111100000056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赵祖惠

111100000057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华 俭

111100000058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冯劲松

111100000059 北京华靳制药有限公司 张文清

111100000060 北京可尔制药厂 普文英

111100000061 北京可尔制药厂 许景峰

111100000062 北京可尔制药厂 赵汉臣

111100000063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孟 彤

111100000064 北京健都制药厂 贾绪兴

111100000065 安万特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 俞银姣

111100000066 北京费森尤斯医药有限公司 张文龙

111100000067 北京市永定中药厂 马冠成

111100000068 北京优华药业有限公司 李淑玉

111100000069 北京华靳制药有限公司 关秀恩

111100000070 北京萌蒂制药有限公司 彭玉霞

111100000071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有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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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100000072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陶姒传

111100000073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李冰洁

111100000074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谭 严

111100000075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邱 彦

111100000076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方慧丽

111100000077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李大华

111100000078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刘文心

111100000079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余兆英

111100000080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周显著

111100000081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郎海宏

111100000082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侯志东

111100000083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陆廷夷

111100000084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张 希

111100000085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刘立津

111100000086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熊 欧

111100000087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郑河平

111100000088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方 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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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100000089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肖 渝

111100000090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何立峰

111100000091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解恩普

111100000092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田惠蓉

111100000093 北京第三制药厂 杜学义

111100000094 北京华颐中药制药厂 张英华

111100000095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 张 扬

111100000096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 杨青松

111100000097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 张 京

111100000098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 刘红星

111100000099 北京萌蒂制药有限公司 顾美玲

111100000100 北京宝树堂制药有限公司 卢作民

111100000101 北京协和药厂 邓愉凤 111100000102 

北京天和堂制药有限公司 孙 璠 111100000103 北

京第三制药厂 杨月秀 111100000104 北京费森尤斯

医药有限公司 方旭红 111100000105 北京费森尤斯

医药有限公司 张立平 111100000106 北京第三制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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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 徐友弟 111100000107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田希

则 111100000108 北京第三制药厂 谭 岩

111100000109 北京第三制药厂 郑 焱 111100000110 

北京第三制药厂 王桂生 111100000111 北京第三制

药厂 刘静虹 111100000112 北京第三制药厂 衣素

萍 111100000113 北京第三制药厂 张志军

111100000114 北京益民制药厂 耿 弘 111100000115 

北京天和堂制药有限公司 席裕国 111100000116 北

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于 冰

111100000117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吴曼林 111100000118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

责任公司 王建明 111100000119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

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牛志颖 111100000120 北京双鹤

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杨丽钦 111100000121 

北京可尔制药厂 周明惠 111100000122 北京市樱花

制药厂 马丽春 111100000123 北京市樱花制药厂

唐 崑 111100000124 北京华靳制药有限公司 王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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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111100000125 美国泛华医药公司北京代表处 谢

小飞 111100000126 眼力健（杭州）制药有限公司北

京办事处 张永华 111100000127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

有限公司 程秀温 111100000128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

有限公司 张 宇 111100000129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

有限公司 于顺廷 111100000130 北京创新格特制药

有限公司 聂林夕 111100000131 北京创新格特制药

有限公司 韩 吉吉 111100000132 北京第三制药厂

杨 敏 111100000133 北京第三制药厂 丁平生

111100000134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

曹庆莉 111100000135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北京

办事处 蒋燕萍 111100000136 美国泛华医药公司北

京代表处 吴 虹 111100000137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

公司 沈 巍 111100000138 北京华丰制药公司 邹圣

山 111100000139 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北京办事

处 刘志红 111100000140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

李世峰 111100000141 北京宝树堂制药有限公司 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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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梅 111100000142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刘勇章

111100000143 北京生物化学制药厂 李佐菊

111100000144 北京巨能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范秋华

111100000145 北京生物化学制药厂 罗勇智

111100000146 北京圣德制药有限公司 徐 茉

111100000147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王兆奕

111100000148 第一制药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武雷纳

111100000149 北京第二制药厂 杨淑琴

111100000150 北京第二制药厂 曹桂芳

111100000151 北京第二制药厂 朱德华

111100000152 北京第二制药厂 郑豫萍

111100000153 北京第二制药厂 王洪刚

111100000154 北京第二制药厂 王 玮

111100000155 北京第二制药厂 张利霞

111100000156 北京第二制药厂 陈雅英

111100000157 北京萌蒂制药有限公司 单 珉

111100000158 北京北陆药业有限公司 郑根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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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100000159 北京北陆药业有限公司 牛丽萍

111100000160 美国泛华医药公司北京代表处 齐 涛

111100000161 美国泛华医药公司北京代表处 张 彤

111100000162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姚 征

111100000163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竹艾

111100000164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曾 琼

111100000165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曲民春

111100000166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德馨

111100000167 北京第三制药厂 孙 晔

111100000168 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

丽 111100000169 北京双桥制药公司 韩志成

111100000170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阎

雪秋 111100000171 北京四环制药二厂 李惠雄

111100000172 百慕大先灵葆雅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北

京代表处 荣志芬 111100000173 北京圣德制药有限

公司 杨凤梅 111100000174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

王 成 111100000175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李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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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111100000176 北京九发药业有限公司 杨秀玉

111100000177 北京巨能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潘 登

111100000178 北京海德润制药有限公司 吕红兵

111100000179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马瑞蓉 111100000180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陈再强 111100000181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朴 宏 111100000182 北京华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

商荣华 111100000183 美国泛华医药公司北京代表

处 齐燕明 111100000184 百慕大先灵葆雅（中国）

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梁宇峰 111100000185 西安杨

森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张艳茹 111100000186 

北京华神制药有限公司 童 丰 111100000187 北京

第三制药厂 底 能 111100000188 北京第三制药厂

肖 健 111100000189 北京第三制药厂 高建永

111100000190 北京第三制药厂 王永斋

111100000191 北京集爱制药有限公司 卞祖清

111100000192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沈福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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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100000193 北京长城制药厂 董建萍

111100000194 北京益民制药厂 胡宗松

111100000195 北京益民制药厂 黄 智

111100000196 北京圣德制药有限公司 王建华

111100000197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 庞 磊

111100000198 北京信诺超微药业有限公司 赵维尧

111100000199 北京沃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

景安 111100000200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-北京

办事处 张艳红 111100000201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

公司-北京办事处 周 力

3、药学使用(以下格式如下：注册号 注册单位 姓名) 

 

111300000001 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 李丽莉

111300000002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魏贺梅

111300000003 北京冶金医院 白鸿翥 111300000004 

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医院 毛应伦 111300000005 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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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工业部总医院 吕 强 111300000006 北京市昌平

区红十字会北郊医院 冯 茹 111300000007 北京亚

洲国际紧急救援医疗服务中心 李 达 111300000008 

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心医院 甄海青

111300000009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职工医院

伍国强 1113000000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

院 张兰华 1113000000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

医院 杜文华 111300000012 首都总医院 董红娟

111300000013 首都总医院 杜广清 111300000014 

石油大学校医院（北京） 慈勤仁 111300000015 中

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于 霞 111300000016 中

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孙丽娟 111300000017 中

日友好医院 贾寒冬 111300000018 中日友好医院

陆 进 111300000019 煤炭工业部总医院 李 静

111300000020 北京市海淀医院 李 程

11130000002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 陆 兴

11130000002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 许小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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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300000023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 高 旭

111300000024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王 涓

111300000025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米良荣

111300000026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杨秀平

111300000027 北京市丰台区医院 崔喜凤

11130000002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王

庆莲 11130000002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

院 刘 芸 111300000030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马 兰

11130000003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曹 丰

111300000032 中国民用航空总医院 古志和

111300000033 中国民用航空总医院 黎红梅

111300000034 北京市公安医院 杨久匣

11130000003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冯

金泉 11130000003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

院 谷 清 111300000037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郭秀平

11130000003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O九医院 樊燕凌

11130000003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O九医院 魏 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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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30000004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于

丽丽 111300000041 北京胸科医院 徐 宇

111300000042 北京胸科医院 梁文革 111300000043 

北京胸科医院 张秋红 111300000044 北京市第四医

院 王睿韬 111300000045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

曾 红 111300000046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高兴旺

111300000047 北京铁路分局中心医院 雷 波

111300000048 北京市海淀医院 崔廷鲁

111300000049 北京市海淀医院 贾桂胜

111300000050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齐晓涟

11130000005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

陈宝玲 11130000005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

病医院 蔡 慎 111300000053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

心血管病医院 郑英丽 111300000054 中国医学科学

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方 丽 111300000055 中国航

天科技集团公司七一一医院 尹 红 111300000056 

北京市崇文区第一人民医院 刘茂顺 11130000005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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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医院 霍树英 111300000058 中国人民

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 陈充抒 111300000059 中国人

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 孙燕芳 111300000060 北京

酒仙桥医院 袁丽萍 111300000061 中国中医研究院

广安门医院 孙 晖 111300000062 中国中医研究院

广安门医院 王丽霞 111300000063 北京肿瘤医院

刘 红 111300000064 北京肿瘤医院 张艳华

111300000065 北京肿瘤医院 丁 奕 111300000066 

邮电总医院 史亦丽 111300000067 邮电总医院 陈

辉 111300000068 北京仁和医院 孙瑞芳

111300000069 北京市市政工程局职工医院 程显琴

二、中药学类：

1、中药学经营(以下格式如下：注册号 注册单位 姓

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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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200000001 北京医药善和药品公司 范静敏

112200000002 北京同仁堂参茸有限责任公司 王 平

112200000003 北京永安医药总公司新华药材公司

张 雨 112200000004 北京市西城医药总公司白塔寺

药品经营公司 高万涌 112200000005 北京市昌平医

药药材总公司 谷士山 112200000006 中国北京同仁

堂集团公司同仁堂药店 郄树京 112200000007 北京

市密云县医药药材公司 刘克军 112200000008 中国

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通县分公司 李晓华

112200000009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刘天良

112200000010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徐东菊

112200000011 北京同仁堂南城天汇旅游药店 李德

纯 112200000012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王同方

112200000013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杨振平

112200000014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郭慧娟

112200000015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溥天庆

112200000016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同仁堂南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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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发大楼 周 宏 112200000017 北京市延庆医药药

材公司 高殿忠 112200000018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

公司 黄 宁 112200000019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

司 鲍志东 112200000020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

顾海鸥 112200000021 北京灵素国药堂医药有限公

司 崔立山 112200000022 北京益普四环医药技术开

发有限公司 张 英 112200000023 北京永安医药总

公司芳草药店 曹 军 112200000024 北京市南庆仁

堂药店 李建明 112200000025 北京医药陶然药品公

司 罗春艳 112200000026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

供应站 张超英 112200000027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

公司供应站 文敏捷 112200000028 中国北京同仁堂

集团公司供应站 李 溦 112200000029 中国北京同

仁堂集团公司供应站 董玉妹 112200000030 北京市

梨园丽源中西药品经营公司 张惠君 112200000031 

北京医药北环医药公司 赵 岩 112200000032 北京

永安医药总公司百草药业分公司 陈 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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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200000033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陈维丰

112200000034 北京立仁堂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李本

悌 112200000035 北京市石景山药材公司 田 颖

112200000036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刘士义

112200000037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李志猛

112200000038 北京新特药品公司 蔡雨浥

112200000039 北京市医药公司 陈京华

112200000040 北京西站太平桥药店 余新华

112200000041 北京市海淀医药经营公司 杨冬梅

112200000042 北京市石景山药材公司 薛翠平

112200000043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储运站 方

明节 112200000044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储运

站 李 琼 112200000045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

金霭英 112200000046 北京市万全堂药店 王向群

112200000047 北京紫辰宣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吴 丹

112200000048 北京市燕京医药公司第一批发部 王

海生 112200000049 北京市西城医药总公司 杨 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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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200000050 北京市药材公司怀柔公司 包 群

112200000051 北京永安医药总公司新华药材公司

许保海 112200000052 北京市医药公司医保京北分

公司 宋顺燕 112200000053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 陆富生 112200000054 北京市金安健医药经销

中心 肖志刚 112200000055 北京市海淀医药经营公

司 刘 宏 112200000056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王 岭

112200000057 北京市宣武区医药药材总公司 王文

胜 112200000058 北京医药陶然药品公司 甄永安

112200000059 北京市崇文医药药材总公司 张建良

112200000060 北京市崇文医药药材总公司 刘均亭

112200000061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供应站 邢

蕴华 112200000062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同仁

堂药店 吴建秀 112200000063 北京康民药店 赵明

英 112200000064 北京京卫国康医药有限公司 余

杰 112200000065 北京市王府井医药器械公司 石延

玲 112200000066 北京市崇文区花市中西药批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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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凤玲 112200000067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刘

爽 112200000068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同仁堂

南城批发大楼 宫艳艳 112200000069 北京市西城医

药总公司 荀 宁 112200000070 北京广仁药店有限

公司 易 红 112200000071 北京广仁药店有限公司

杨 华 112200000072 北京灵素国药堂医药有限公司

卢赣鹏 112200000073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供

应站 朱 玉 112200000074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

司 俞长芳 112200000075 北京市朝阳药品器材经营

公司 辛玉梅

2、中药学生产(以下格式如下：注册号 注册单位 姓

名) 

 

112100000001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 郭胜昔

112100000002 北京华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陈晓梅

112100000003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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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林 112100000004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

堂制药三厂 于 廷 112100000005 北京同仁堂股份

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三厂 王立军 112100000006 北

京同仁堂制药厂 张振忠 112100000007 北京同仁堂

制药厂 张 毅 112100000008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 刘

柏钢 112100000009 北京建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张

继众 112100000010 北京天惠保健品有限公司 王秀

芬 112100000011 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 刘 莹

112100000012 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 汤 毅

112100000013 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 李 荣

112100000014 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闫

丽萍 112100000015 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责任公

司 叶百平 112100000016 北京巨能制药有限责任公

司 纪 蕾 112100000017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

同仁堂中药提炼厂 李 霞 112100000018 北京同仁

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中药提炼厂 和 芳

112100000019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中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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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炼厂 刘 捷 112100000020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

公司同仁堂中药提炼厂 高殿荣 112100000021 北京

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中药提炼厂 燕 云

112100000022 北京宝树堂制药有限公司 张 礼

112100000023 北京协和瑞草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游

保成 112100000024 北京协和瑞草天然药业有限公

司 钟亚琴 112100000025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罗淑

华 112100000026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范德洪

112100000027 北京万辉药业集团 石晶华

112100000028 北京协和瑞草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汪

大海 11210000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石立荣

112100000030 北京华颐中药制药厂 刘沛之

112100000031 北京华颐中药制药厂 尹志超

112100000032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药酒

厂 梁 静 112100000033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

同仁堂药酒厂 张春友 112100000034 北京同仁堂股

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药酒厂 侯振秀 112100000035 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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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华神制药有限公司 初炳泉 112100000036 北京同

仁堂制药厂 王 芳 112100000037 北京同仁堂制药

厂 王 田 112100000038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

限责任公司 王 瑞 112100000039 北京医科大学实

验药厂 张世勤 112100000040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

杨菁颖 112100000041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 胡爱平

112100000042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 王 微

112100000043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 王沙沙

112100000044 北京长城制药厂 刘秀玲

112100000045 北京长城制药厂 陈 晖

112100000046 北京建昊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黄

志成 112100000047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周海燕

112100000048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史学红

112100000049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赵明生

112100000050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药酒

厂 樊变兰 11210000005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

同仁堂药酒厂 崔玉苹 112100000052 中国中医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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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实验药厂 董卫红 112100000053 中国中医研究院

实验药厂 李 霞 112100000054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

李雅明 112100000055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 杨 晟

112100000056 北京同仁堂制药厂 王延捷

112100000057 北京华丰制药公司 郭兰萍

112100000058 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 周佩霞

112100000059 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 张晓兰

112100000060 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 郑 杰

112100000061 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 王景美

112100000062 北京巨能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崔 颖

112100000063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药酒

厂 何渭清 112100000064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

同仁堂药酒厂 张绍来 112100000065 北京同仁堂股

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药酒厂 李 锦 112100000066 北

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齐彦敏 112100000067 北京京铁

华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曾秋华 112100000068 北京

天行健药业有限公司 邱天道 112100000069 中国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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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中药二厂 马世宗

112100000070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孙玉华

112100000071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杨正裕

112100000072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薄少英

112100000073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杨抒宁

112100000074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何正正

112100000075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张素斋

112100000076 中国中医研究院实验药厂 李荣生

112100000077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药酒

厂 詹国洪 112100000078 中国中医研究院实验药厂

娄 敏 112100000079 北京中惠制药厂 江 毅

112100000080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中药

提炼厂 姜水红

3、中药学使用(以下格式如下：注册号 注册单位 姓

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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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30000000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赵志成

11230000000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于晓维

112300000003 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 鲁 红

112300000004 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 张 新

112300000005 北京地坛医院 赵文瑞 112300000006 

北京市宣武区老年病医院 迟文娟 112300000007 北

京市海淀区清河医院 白 文 112300000008 首都医

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钟 萌 112300000009 首

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金 琦 112300000010 

北京铁路分局中心医院 常永卓 112300000011 首都

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皮浩宇 112300000012 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于 华

1123000000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李

琳 112300000014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刘钟策

112300000015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杨小平

112300000016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李培红

112300000017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王文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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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300000018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医院 王 虹

112300000019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张 丽

112300000020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职工医院 何

咏梅 112300000021 北京酒仙桥医院 付 静

112300000022 北京酒仙桥医院 王晓清

112300000023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崔翰明

112300000024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李 力

112300000025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荣立新

112300000026 邮电总医院 冯 雷 112300000027 北

京铁路分局中心医院 张 英 112300000028 中日友

好医院 汪蜀霞

北京

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处

2001年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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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2000 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会议

(终选)在京闭幕  

发布时间 2000-12-22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

全文内容

12月1～3日，2000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会议

（终选）在北京召开。来自全国30个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的427名专家参加了大会，其中中药专家150名，

西药专家277名,他们分别是医学。药学、药理、预防、

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国内权威专家。这次的国家基本药

物目录调整，既是我国的第3次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，

又是2000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制订。国家基本药

物目录调整的原则，是从全国临床应用的品种中，挑

选出同类产品中具有代表性的药物，确保在我国目前

的经济水平上的基本用药的需求。国家基本药物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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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收载的品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按国家标准生产的

药品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生产或者进口的

药品；国内临床必需的药品；在临床应用中安全、有

效的药品。这次调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品种是：临

床基本上停用的药品；连续两年没有生产的药品；疗

效、功能主治不确切的药品；滋补、保健类药品；临

床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品。2000年国家基本药物目

录调整及2000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制订工作由国

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督司负责，技术业务工作由

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承担。

◎2000 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揭晓  

发布时间 2001-1-8 

实施日期 2001-1-8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

全文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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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丽珠杯�2000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日前在京揭

晓。本次活动由卫生部等部门联合主办。2000中国医

药科技十大新闻是：江泽民就人类基因组�工作框架

图�完成发表重要讲话，并向参与1％人类基因测序的

中国科学工作者表示祝贺；我国基因组研究取得重要

进展；我国科研人员在神经系统遗传病、肝癌、鼻咽

癌、白血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疾病基因组研究中取

得可喜的进展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曹谊林等人运用组

织工程研究技术，在动物身体上成功复制人体软骨、

颅骨和肌腱；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韩济生院士等

揭开针刺镇痛个体差异之谜；中药材质量标准规范化

研究取得进展，确定了控制中药材内在质量的定性鉴

别和定量测定方法；中国军事医科院抗疟课题组获

�科技创新模范�称号；原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魏于全等的免疫基因治疗研究论文刊载《自然》杂志，

该研究被称为�为癌症治疗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及研究

领域�。北京大学公卫学院主持在北京、上海农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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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完成24万人群�原发性高血压社区综合防治研

究�；中国军事医科院研制的国产口服�霍乱疫苗�和

口服�活菌双价痢疾疫苗�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；第一

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完成亚洲首例双前臂异体移植术。

◎200 种假药过期药在京被销毁  

发布时间 2000-12-8 

实效性 无效

地区 北京

全文内容

12月5日，在北京双鹤一分厂内，堆成两座�小山�

的假劣药和过期药被销毁。此次销毁的药品价值300

余万元，共计200余个品种。除了一批假劣药品外，

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过期药品。市药监局有关人士说，

目前在北京地区还没有发现药品制假点，假劣药主要

分布在市郊边远地区，市区内的各大医院及零售药店

没有假劣、过期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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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北京部署药包材监管工作  

发布时间 2000-12-6  

实效性 有效  

地区 北京  

全文内容  

11月16日，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北京地区

关于实施《药品包装用材料、容器管理办法》工作

会，部署药品包装用材、容器监管工作。全市药包

材生产经营企业、部分制药企业、部分医疗单位制

剂室等共48个单位的80余人参加了会议。 

◎北京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

法 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劳动保障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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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局

地区 北京

性质 规范

类别 医政类

全文内容

一、医疗救助对象

（一）享受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（以下简

称城市低保）待遇的人员；

（二）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本市城市低保标准但

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对象；

（三）本市规定的其他特殊生活困难人员。

二、医疗救助待遇

（一）城市低保对象凭《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金领取证》就诊时，减收基本手术费和ＣＴ、

核磁共振大型设备检查费２０％，减收普通住院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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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５０％。

（二）城市低保对象患危重病时发生的医疗费用，

全年个人负担累计超过1０００元以上，可申请享受

医疗救助。其中，享受医疗保险人员在扣除各项医疗

保险可支付部分、所在单位承担部分及失业人员在失

业保险期内享受的有关医疗待遇后，全年个人负担医

疗费用累计仍超过1０００元以上且影响其基本生活

时，也可申请享受医疗救助。医疗救助的额度按照个

人负担医疗费用的５０％支付，全年个人累计医疗救

助支付额度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。确属特殊困难人员，

经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申请、

区县民政部门审批后，可适当增加医疗救助比例。

（三）城市低保对象中无生活来源、无劳动能力

又无法定赡养人或者抚养人的人员（以下简称�三无�

人员）和因公致残返城知青及６０年代初精简退职老

职工的医疗费，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。北京市社会福

利医院对�三无�人员和因公致残返城知青免收门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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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号费和诊疗费，减收基本手术费和普通检查费３０

％，减收普通住院床位费６０％。 （四）参

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应

当建立补充医疗保险。参保职工和退休人员中家庭月

人均收入高于本市城市低保标准但低于本市最低工

资标准者，患危重病时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有关规定

报销符合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后，个人负

担部分仍超过家庭年收入５０％的，所在单位应当通

过补充医疗保险或者其他途径给予医疗救助，救助额

度应不低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５０％。停产、半停

产等特殊困难企业确实无力支付医疗救助资金时，职

工或退休人员可通过所在单位向所在区县劳动保障

部门申请医疗救助，报经市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后，按

照个人负担医疗费用５０％的额度给予救助，全年个

人享受的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。确属特

殊困难人员，经所在单位向所在区县劳动保障部门申

请、市劳动保障部门审批后，可适当增加医疗救助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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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。

三、医疗救助办法

（一）各区县指定1至２所非营利性二级公立医

院负责本地区城市低保对象的医疗救助任务。城市低

保对象患病时需持《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

领取证》到定点医院就诊。其中，享受本市基本医疗

保险待遇的人员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规定执

行。

（二）承担医疗救助任务的医院应在规定范围内，

参照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、诊疗项目目录及医

疗服务设施目录，为城市低保对象提供治疗。在救治

危重病患者过程中，如遇到专业性较强的疑难重症需

请上级医院会诊时，应当征得救助对象户口所在地街

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同意，依据病情确定转诊

事宜。患危重病且无工作单位的城市低保对象如需到

非户口所在地就医，应得到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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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乡镇人民政府）批准。

（三）患危重病的城市低保对象申请医疗救助时，

应当向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出具医疗

救助定点医院的正式医疗收费收据、处方及医疗保险

部门的有关单据等证明材料，经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

民政府）审查同意，由所在区县民政部门审核批准后

按比例救助。

四、医疗救助资金来源 实施医疗救助所需资

金通过政府资助和社会筹集等方式解决。

（一）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市劳动保障

部门管理的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补助和对困难

区县医疗救助资金缺口的补助。

（二）各区县应根据上年度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

人数，按照每人每月城市低保标准的1５％安排医疗

救助资金，列入区县财政预算。

（三）从社会福利彩票所筹福利资金中提取1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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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用于城市特困人员的医疗救助。

（四）本市医疗救助资金纳入社会保障财政专户

管理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

实施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办法，是完善社会保

障制度，促进医药卫生体制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

的重要内容，对于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医疗需要，维

护社会稳定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级政府要高度

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实施。有关部门要各

负其责，积极配合，共同抓好落实。

市财政、民政、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制定医疗救助

资金管理制度，按照编制下年度医疗救助资金预决

算，做到专账管理，专款使用；财政、审计部门要加

强对医疗救助资金的监督管理和审计，确保医疗救助

资金的拨付和支出渠道畅通；民政部门应结合城市低

保制度的落实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医疗救助责任制，确

保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；各相关医疗机构要加强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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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管理，确保医疗优惠政策的落实。本市鼓励医疗机

构开设廉价门诊，为困难群众提供优惠医疗服务。

     本办法从２００２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。实施

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民政局、市劳动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◎北京地区保险行业自律公约（试行） 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北京

性质 规范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为了维护首都保险市场秩序，促进保险事业健康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和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颁布

的有关法规，针对北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经签约各方

共同协商，制定本公约，以利于进一步规范各保险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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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的市场行为。

第一条 签约公司要严格按照金融许可证所列的

经营范围经营。

第二条 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制定、批准或接受备

案的保险条款、费率和浮动比例。

第三条 保险企业开发的新险种，其他保险机构

在半年内不得使用在北京地区实行的区域性险种及

费率，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备案认可后方

可施行。费率浮动权不得下放给代理人。

第四条 不得变更基本保险条款或扩大其保险责

任，也不得采取提前或超标准支付无赔款退费或给回

扣等手段，争抢业务或变相降低保险费率。

第五条 财产保险业务（含机动车险）的代理手

续费，最高标准为代理保费的5％。

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代理手续费不得超过代理

保费的5％。

产、寿还本保险的代理手续费不得超过折算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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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费的5％。

保险佣金按各总公司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

标准执行。

航空意外伤害险的代理手续费给付标准按照

1996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民航总局《关

于支付航空人身意外险手续费的通知》执行。

第六条 不得向投保人、被保险人、受益人及中

介人或中介机构支付规定以外的代理手续费、佣金、

回扣或其他利益。按规定下浮的保费及无赔款退费不

得支付给代理人。机动车辆险的保费不得下浮。

第七年 保险公司不得委托未经人民银行批准或

备案的专、兼职代理机构代理保险业务。

第八条 各保险公司有责任对异地代理、外国保

险公司驻京代理处及其他非法经营机构在北京保险

市场上展业的违规行为向北京保险行业协会举报、投

诉，由协会协助人民银行对其进行查处。

第九条 签约各方要加强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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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，在展业宣传中不得以贬低其他公司的手段争揽业

务，要维护北京地区保险业的整体形象。

第十条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是本公约监督、检查、

组织执行机构。协会设立举报中心（举报电话：

6503.5048）和监督检查小组，设专人负责投诉和违约

问题的调查处理。

第十一条 签约各方如违反本公约，经调查核实

后，处以违规金额5－10倍的罚款，或按规定给予处

罚。处罚结果在行业内部进行通报。保险代理人违反

本公约各项规定的，协会按照市人民银行授权，根据

违规情节轻重，予以警告、通报、停业整顿、吊销代

理资格证书、取消代理资格等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公约经参约各方签字，于一九九七

年五月一日起生效。

签约单位：

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

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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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市分公司

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市分公司

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营业部

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营业部

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

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

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

◎北京举办医药行业高级技术研修班  

发布时间 2000-11-27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

全文内容

近日，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举办了由在京中央

医药企事业单位、部队药学专业人员及市属医药生产

经营企业管理干部、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参加的研修

班。研修内容涉及�WTO与首都医药发展�、�药品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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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监督管理办法�等。

◎北京市不再批准单体经营药店开张  

发布时间 2001-1-5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

全文内容

日前，拥有42家连锁店的嘉事堂全国药店连锁公

司在海淀区正式挂牌成立。嘉事堂将提升北京医药经

营行业的整体竞争力，树立连锁药店的新模式。市药

监局局长冯国安说，药店连锁化是一个发展大趋势，

今后市药监局不会再批准单体经营的新药店开张。

◎北京市出台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中国

有资产划转意见�  

实效性 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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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机构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地区 北京

性质 通知

类别 药政类

全文内容

北京市人民政府日前出台了《关于做好本市药品

监督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有资产划转和经费管理工作

的意见》。《意见》作出如下规定：  

 一、国有资产的划转  

(一)各区、县现药政、药品检验部门所使用的国

有资产无偿划入新组建的区、县药品监督管理分局。

市财政局会同市药监局统一组织本次国有资产的划

转工作，负责开展清产核资和财务清算，各区(县)财

政局、卫生局等部门共同参加。

(二)在药品监督管理分局成立初期，各区、县政

府要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。各区、县政府要为本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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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药品监督管理分局提供办公用房，自使用之日起2

年内无偿使用，以作为统筹解决全市药品监督管理分

局办公用房的过渡办法。在此期间，区、县政府为药

品监督管理分局解决永久性办公用房的，市级财政在

2年内分期分批安排专项资金予以解决。

(三)各区、县药品检验部门现有的办公用房无偿

划入新组建的区、县药品监督管理分局，房屋产权不

能分割的可以通过置换办法予以解决。

(四)在国有资产划转过程中，各区(县)财政局、

卫生局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要相互配合、密切合作，

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，认真进行资产清查核

实工作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保证国有资产安全。  

 

二、经费管理  

按照本市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安排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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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第四季度开始，各区、县药品监督管理分局

2001年到位人员所需经费(包括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

和必要的开办费用)，由市药监局做出计划纳入市级

预算。各区、县药品检验部门所需经费，2001年底之

前仍由各区、县政府负责，2002年1月1日起由市级财

政负责。  

 

三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  

各区、县现药政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收费，

从2001年第四季度开始由市药监局负责管理，统一汇

缴及拨付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各区、县现药品检

验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2001年底之前仍由各区、

县政府负责管理，2002年1月1日开始由市药监局负责

管理。

◎北京市大额医疗费用互助暂行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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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法令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条为提高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水平，

减轻个人负担，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

（2001年2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68号令）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本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

职工和退休人员应当参加大额医疗费用互助。实行国

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和退休

人员不实行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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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用于支付职工和

退休人员的大额医疗费用。

大额医疗费用是指职工和退休人员在一个年度

内累计超过一定数额的门诊、急诊医疗费用和超过基

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（不含起付标准以

下及个人负担的部分）的住院医疗费用以及恶性肿瘤

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

的门诊医疗费用。

第四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主管本市大额医疗

费用互助工作，负责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工作的管理和

监督检查。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辖区内大

额医疗费用互助工作的具体管理和监督检查。

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负责全市大额医疗费

用互助资金的审核、结算工作；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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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的审

核、结算工作。区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负责本

辖区内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的收缴、支付工作。

第五条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由用人单位及其

职工和退休人员共同缴纳。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不

足支付时，财政给予适当补贴。

第六条用人单位按全部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

的1%缴纳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。

第七条职工和退休人员个人按每月3元缴纳。

职工缴纳的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由用人单位

从工资中代扣代缴；

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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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互助资金，可采取以下形式代扣代缴：

（一）用人单位从支付退休人员的非基本养老保

险基金负担的费用中代扣代缴；

（二）用人单位委托银行和邮局从社会保险基金

管理机构从委托银行和邮局代发的基本养老保险金

中代扣后上缴；

（三）退休人员以现金形式按月向用人单位缴纳，

用人单位代为上缴；

未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应缴纳的大额

医疗费用互助资金，由所在单位从退休费中代扣代

缴。

第八条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和退休人员共同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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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，在每月缴纳基本医疗保险

费时一并上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。

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实行全市统筹，纳入社会

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，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别管

理，分别核算。

第九条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缴费比例和数额

需要调整时，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提

出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十条职工和退休人员符合本市基本医疗保险

定点医疗管理规定以及药品目录、诊疗项目目录、服

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的大额医疗费用，由大额医疗

费用互助资金按比例支付。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设

定年度最高支付数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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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按下列规定支

付：

（一）职工在一个年度内门诊、急诊医疗费用累

计超过2000元的部分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

50%，个人负担50%。

（二）退休人员在一个年度内门诊、急诊医疗费

用累计超过1500元的部分，不满70周岁的退休人员，

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60%，个人负担40%；70

周岁以上的退休人员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

70%，个人负担30%。

（三）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在一个年度内累计

支付职工和退休人员门诊、急诊大额医疗费用的最高

数额为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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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职工和退休人员在一个年度内累计超过基

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（不含起付标准以

下及个人负担的部分）的住院医疗费用以及恶性肿瘤

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

的门诊医疗费用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70%；

个人负担30%。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在一个年度内

累计支付上述医疗费用的最高数额为10万元。

第十二条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的起付标准、支

付比例和最高支付数额需要调整时，由市劳动和社会

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提出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十三条职工和退休人员的门诊、急诊大额医疗

费用先由个人支付，由用人单位汇总。用人单位每月

1至20日到参保地的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报

销门诊、急诊大额医疗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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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报销门诊、急诊大额医疗费用应持缴费

证明，填写门诊、急诊大额医疗费用申报审批表，附

职工和退休人员的门诊、急诊诊断证明、处方底方及

医疗费收据等有关资料。

第十四条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收到用人

单位门诊、急诊大额医疗费用申报审批表和有关材料

后，在3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对符合规定的医疗费

用，通知区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予以支付。

第十五条职工和退休人员的住院大额医疗费用

以及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

后服抗排异药的门诊大额医疗费用，按规定应由个人

负担部分，由个人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；由大额

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部分，先由个人支付，由用人

单位汇总。用人单位每月1至20日到参保地的区、县

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报销住院等大额医疗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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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报销住院等大额医疗费用应持缴费证

明，填写有关的申报审批表，附职工和退休人员的诊

断证明、处方底方、大额医疗费用结算单及医疗费收

据等有关资料。

第十六条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收到大额

医疗费用申报审批表和有关材料后，进行初审，签署

审核意见，报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复审。对符合

规定的，通知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，由区、

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支付其大额医疗费用。

用人单位收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支付的医

疗费用后，应按支付数额及时发给有关职工和退休人

员。

第十七条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和退休人员不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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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缴纳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的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

资金不予支付其大额医疗费用。

第十八条职工和退休人员未经转诊到非本人的

定点医疗机构（紧急抢救除外）或擅自赴外地医疗机

构就医发生的大额医疗费用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

不予支付。

第十九条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条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。

相关法规 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大额医疗费用互助暂

行办法》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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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北京市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

药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文件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腹膜透析液；氯化钠（含林格）注射液；浓氯化

钠注射液；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；乳酸钠林格注射液；

甘油磷酸钠注射剂；乳酸钠葡萄糖注射液；葡萄糖

(5%,10%,25%,50%)注射液；乳酸钙片；葡萄糖酸钙片；

氯化钾控（缓）释片、片；复合磷酸氢钾注射剂；葡

萄糖酸锌片、胶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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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耳鼻喉用

药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  

地区 北京北京  

性质 文件  

类别 药政类  

全文内容 

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耳鼻喉用药西药报

销范围 

一、抗感染药 

氯己定含片（洗必泰）、度米芬含片、溶菌酶含

片、克霉唑片、氧氟沙星滴耳剂（氟嗪酸）、西地碘

含片（华素片）。 

二、消毒防腐药 

依沙丫啶溶液（利凡诺）、过氧化氢溶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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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抗组胺药 

茶苯海明片（乘晕宁）、马来那敏片（扑尔敏）、

特非那定片。 

四、其他药品 

鱼肝油酸钠注射剂、玻璃酸酶注射剂（透明质

酸酶）、复方硼砂漱口片、鱼肝油滴剂。 

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妇产科用

药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无效  

地区 北京  

性质 文件  

类别 其他类  

全文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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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妇产科用药西药报

销范围 

一、子宫收缩药及引产药 

缩宫素注射剂 

麦角新碱注射剂 

卡前列甲酯栓剂(卡孕酮) 

米索 前列醇片(进口) 

米非司酮片 

［适］限二级甲以上医院使用。 

二、激素类药物 

1.雌性激素 

雌二醇酯苯甲酸注射剂 

己烯雌酚注射剂、片 

尼尔雌醇片 

复方雌激素胶襄 (妇复春) 

［适］(1)限妇女患严重更年期综合症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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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；(2)限二级甲以上医院使用；(3)

需个人部分负担 

混合雌激素片(倍美力)(进口) 

［适］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并需个人部分负担。 

2.孕激素 

黄体酮注射剂、胶襄；醋酸甲地孕酮片；炔诺酮片；

己酸羟孕酮注射剂；醋酸甲羟孕酮注射剂；甲基异

炔诺酮片；普拉睾酮钠注射剂 

3.雄性激素 

丙酸睾酮注射剂；甲睾酮片；达那唑 胶襄；绒促性

素注射剂；氯米芬片、胶襄  

三、抗感染药 

制霉菌 素泡腾片 

克林霉素霜剂 

氯己定冲洗 剂 

高锰酸钾散剂 

新霉素(含复方)栓(保菌清)(进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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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适］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，并需个人

部分负担。 

聚甲酚磺醛溶液、栓剂(进口) 

［适］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；限妇女子

宫颈糜烂患者；需个人部分负担。 

甲硝唑片 

咪康唑栓剂 

四、其他 

氟芬那酸胶襄；肼屈嗪注射剂；复方莪术油栓 

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呼吸系统

用药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  

地区 北京北京  

性质 文件  

类别 药政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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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内容 

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呼吸系统用药西药

报销范围 

一、祛痰药 

溴己新注射剂、片（必嗽平）、乙酰半胱氨酸喷

雾剂、片、a-糜蛋白酶注射剂。 

二、镇咳药 

喷托维林片（咳必清）、右美沙芬片、糖浆（含

复方美沙芬）、苯丙哌林片、胶囊（咳快好）、氯苯

息定片（咳平）、可待因注射剂、片（甲基吗啡）、

复方甘草合剂（含阿片）、片、阿桔（含阿片）片可

愈糖浆。 

三、平喘药 

沙丁胺醇注射剂、喷雾剂、片、控（缓）释片

（舒喘宁、喘乐宁、全特宁）（进口）限二级以上医

院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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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布他林注射剂、片、喷雾剂（博利康尼、喘

康速）、克仑特罗片、膜、栓剂（安哮素、咳喘素）、

溴化异丙托品气雾剂（爱喘乐）（进口）、氯丙那林

片（含氯喘，复方氯喘片）、丙卡特罗片（美喘清）、

氨茶碱注射剂、片、控（缓）释片、茶碱片、控（缓）

释片、复方茶碱片、二羟丙茶碱注射剂、片（喘定）、

酮替芬片、去氯羟嗪片、色甘酸钠喷雾剂、粉雾剂、

倍氯米松喷雾剂、气雾剂（必咳松、必可酮、伯克

纳、安德欣）（进口）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。 

四、呼吸兴奋药 

尼可刹米注射剂、洛贝林注射剂（山梗菜碱）。 

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激素及内

分泌药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  

地区 北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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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 文件  

类别 其他类  

全文内容 

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激素及内分泌药西

药报销范围 

一、下丘脑垂体激素 

促皮质素注射剂 

［适］限用于促皮质素试验 

鞣酸加压素注射剂、气雾剂 

绒促性素注射剂 

复合抗利尿激素注射剂(长效尿崩停) 

［适］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。 

二、肾上腺皮质激素 

氢化可的松注射剂、片 

泼尼松龙片、注射剂 

地塞米松片、注射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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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的松片 

泼尼松片 

复方倍他米松注射剂(得宝松)(进口) 

［适］限三级以上医院使用。 

三、甲状腺激素及抗甲状腺药 

复方磺口服溶液；甲状腺片；丙硫氧嘧啶片；甲硫

咪啶片 

四、雄性激素及同化激素 

苯丙酸诺龙注射液；十一酸睾素注射液 

五、降血糖药及胰岛素 

胰岛素注射剂 

［适］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。进口药品

需个人部分负担。 

苯乙福明片(苯乙双胍) 

格列齐特片 

甲福明片(甲双胍) 

格列喹酮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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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列本脲片 

格列吡嗪片 

阿卡波糖片(拜糖平)(进口) 

［适］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。 

六、影响骨代谢药 

碳酸钙片 

降钙素［特］注射剂 

气雾剂(进口) 

［适］限于多发性骨折及骨癌 转移止

痛和高血钙患者，限二级以上医院使

用。需个人部分负担。 

左旋甲状腺片(进口) 

a-骨化醇胶丸、片 

［适］限肾功能不全需补维生素 D 的患

者，限三级以上医院使用并需个人部分

负担 

骨化三醇［特］胶襄(进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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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适］限肾性骨病和严重性骨质疏松患者；限器官

移植患者使用；限三级以上医院使用；需个人部分

负担。 

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解毒药西

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  

地区 北京  

性质 文件  

类别 其他类  

全文内容 

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解毒药西药报销范

围 

一、重金属、类金属中毒解毒药 

1、依地酸类络合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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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地酸钙钠注射剂 

2、二巯基化合物 

二巯丁二酸胶囊；二巯丁二钠粉注射剂；二巯基丙

磺酸钠注射剂；去铁胺注射剂（进口)；青霉胺胶囊  

二、氰化物中毒的解毒剂 

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；亚硝酸钠注射剂；硫代硫酸

钠注射剂  

三、有机磷酸酯类解毒药及其他解毒药 

碘解磷定注射剂 

药用碳片 

碳酸氢钠注射剂 

氯磷定注射剂 

贝美格注射剂 

氟马西尼注射剂  

［适］限用于安定类药物中毒的解毒。 

精制抗蝮 蛇毒血清注射剂 

精制抗 银环蛇毒血清注射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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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制抗五步蛇毒血清注射剂  

四、有机氟解毒药 

乙酰胺注射液 

五、亚硝酸注射剂 

亚甲蓝注射剂  

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精神系统

用药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  

地区 北京北京  

性质 文件  

类别 药政类  

全文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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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精神系统用药西药

报销范围 

一、抗精神病药 

氯丙嗪注射剂、片（冬眠灵）、奋乃静注射剂、

片、氟奋乃静注射剂、片、三氟拉嗪片（甲哌氯丙

嗪）、硫利达嗪片、氟哌啶醇注射剂、片、氟哌啶醇

癸酸酯注射剂、氯普噻吨注射剂、片（泰尔登）、氟

哌噻吨注射剂、片（复康素）、氯氮平片、舒必利注

射剂、片（止呕灵）。 

二、长效抗精神病药 

氟奋乃静癸酸酯注射剂、哌泊塞嗪棕榈酸酯注

射剂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； 

五氟利多片。 

三、抗焦虑药 

地西泮注射剂、片、膜剂（安定）、奥沙西泮片

（去甲羟安定、舒宁）、硝西泮片（硝基安定）、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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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唑仑片（舒乐安定）、氟西泮胶囊（氟安定）、羟

嗪片（安泰乐）、三唑仑［特］片限三级甲以上医院

使用； 

阿普唑仑［特］片（佳静安定、佳乐定）限三

级甲以上医院使用； 

氯硝西泮注射剂、片（氯硝安定）、劳拉西泮片

（进口）。 

四、抗情感障碍药 

碳酸锂片、米帕明片（丙咪嗪）、阿米替林片、

马普替林片（进口）限二级上医院使用； 

多塞平片（多虑平）、氯米帕明注射剂、片（氯

丙咪嗪）、氟西汀胶囊（进口）限二级以上医院及抑

郁症患者使用。 

五、催眠药 

司可巴比妥胶囊（速可眠）。 

六、其他药 

东莨菪碱注射剂、片、硫喷妥钠注射剂、谷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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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片。 

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麻醉药及

辅助用药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  

地区 北京北京  

性质 文件  

类别 药政类  

全文内容 

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麻醉药及辅助用药

西药报销范围 

一、全身麻醉药 

1、吸入麻醉药：恩氟烷溶液（进口）、异氟烷

溶液（进口）、七氟烷溶液（进口）限三级以上医院

使用、氧化亚氮气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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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静脉麻醉药：氯胺酮注射剂、羟丁酸钠注射

剂、异丙酚［特］注射剂（进口）限于 200mg 20ml

规格 2 支，限二级甲以上医院使用。 

二、局部麻醉药 

普鲁卡因注射剂、利多卡因胶浆剂、布比卡因

注射剂、丁卡因注射剂。 

三、全麻用骨骼肌松弛药 

氯化琥珀胆碱注射剂、泮库溴铵注射剂（进口）、

苯磺酸阿曲库铵注射剂（进口）、维库溴铵注射剂（进

口）［适］限用于心脏功能孬的患者。 

四、其他 

氟哌利多注射剂、麻黄碱注射剂、咪达唑仑注

射剂（进口）、依托米酯注射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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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烧伤用药

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文件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磺胺嘧啶锌软膏、散剂；磺胺嘧啶银散剂。

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消毒防腐

药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文件

类别 其他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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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内容

乙醇溶液；氯己定散剂、软膏；磺酊；度米芬散

剂、滴丸；高锰酸钾片。

◎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诊断用药

西药报销范围  

实效性 有效  

地区 北京  

性质 文件  

类别 其他类  

全文内容 

北京市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诊断用药西药报销

范围 

一、影像诊断用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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磺化油注射剂（进口） 

碘苯酯注射剂 

碘番酸片 

硫酸钡混悬剂 

碘海醇溶液 

［适］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。 

碘普罗胺溶液（优维显） 

［适］（进口）限二级以上医院使用。 

泛影葡胺注射剂 

复方泛影葡胺注射剂 

钆喷酸葡胺注射剂 

二、器官功能检查及其他诊断剂 

碳酸氢钠注射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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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北京市鼓励外商投资的生物工程和

新医药技术及产品目录  

实效性 有效

地区 北京

性质 其他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1.基因工程产品

(1)基因工程疫苗

(2)基因工程多肤药物及诊断试剂

(3)基因工程医用抗菌素

(4)纤维素酶工程菌及其产物

2．细胞工程产品

(1)单克隆抗体诊断试剂

(2)单克隆抗体偶联导向药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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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动植物细胞或组织大规模培养技术和设备

(4)细胞固定化技术及设备

3．酶工程产品

(1)食品加工用新型食品级酶制剂

(2)其他工业用新型酶制剂

(3)临床诊断用酶制剂

(4)酶，辅酶的固定化技术、再生技术及设备

(5)酶的二次开发产品  

 

4．发酵工程产品

(1)微生物农药，生物肥料

(2)新型食品添加剂

(3)发酵法制取轻工、化工新产品、新原料

(4)连续发酵技术和设备  

 

5．生化工程产品及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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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各类新型反应器

(2)生物传感器，生物芯片

(3)高效分离纯化介质及关键设备

(4)生理活性物质的分析和提取新技术、新设备

(5)新型医药制取设备  

 

6．新型医药产品及制取设备

(1)新型西药

a．专利期内及受我国行政保护的化学原料药、需要

进口的医药专用中间体

b．新型抗癌药物及心血管药物

c．药品新剂型、新产品及相关辅料

d．新型药品包装材料、容器及先进的制药设备

e．新型、高效、经济的避孕药具

(2)中药

a．提高中成药质量、改变剂型包装的新技术、新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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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

b．中药有效成分分析提取的新技术、新工艺  

 

7．医疗器械

(1)新型医学射线设备及医学影像设备

(2)新型生化分析仪

(3)新型超声诊断及治疗仪器

(4)新型多导心电图机，脑电图机及多参数监护仪器

(5)全能麻醉机

(6)医用导管，人工器官生物材料及制品

◎北京市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  

实施日期 2001-5-24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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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 北京北京

性质 制度

类别 药政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监督管理，规范互联网药品信息

服务业务，保障互联网药品信息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
安全性，根据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、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暂

行规定》和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

务活动，包括北京市外的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

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设有服务器的，适用本规定。

本办法所称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是指通过互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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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向上网用户提供药品（包括医疗器械、卫生材料、

医药包装材料）信息的服务活动。

第三条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

两类。

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

用户发布药品广告、有偿提供药品信息等带来经济收

益的服务。

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

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、共享性药品信息的服

务。

第四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全国互联网站从事药

品信息服务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北京市药品监督管

理局对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互联网站从事药品信息服

务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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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审 批 监 督 管 理

第一节 基 本 管 理

第五条 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信息内容不得含

有国家规定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和医疗器械。

第六条 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应当填写国家药

品监督管理局统一制发的《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

申请表》。

第七条 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网站必须向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公开可在线浏览的所有栏目和内容。

第八条 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应在其网站主页

显著位置标注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审批号或备案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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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在互联网上发布药品广告（含医疗器械）要

严格按药品广告审查管理规定执行，药品广告审查批

准文号要同时注明。

第十条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接到国家药品监督

管理局书面审核结果后，10日内以书面文件的形式通

知申请单位。

第十一条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变更下列事项

之一的，应提前30日向原审核机关或初审机关申请办

理变更手续，填写《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项目变

更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有关项目变更审核的事宜同

申请的审核要求。原审核机关或初审机关同意变更

的，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或审核。

（一）服务类别；

（二）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单位名称、地

址、法定代表人、企业负责人、关键岗位专业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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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等基本项目；

（三）网站名称、网站主服务器地址、域名、IP

地址，以及其它服务器地址、域名、IP地址；

（四）服务项目（含非收费栏目、收费栏目）和

主要内容等。

第十二条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受理变更企业申

请30个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初审意见或决定，并

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单位。同意变更的，报国家药品

监督管理局审核或备案。

第二节 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

理

第十三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从事经营性互联网

药品信息服务进行审核。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北

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进

行初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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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从事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应当具

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公司或企事业单位；

（二）有与开展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、专业人

员、设施及设备；

（三）有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；

（四）有业务发展计划及相关技术方案；

（五）有健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，包括

网站安全保障措施、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、用户信

息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六）有两名以上熟悉药品管理法律、法规和药

品专业知识的药学相关专业，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，并经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考核认可的专职专

业人员；从事医疗器械信息服务，应有一名以上医疗

器械相关专业，本科以上学历，熟悉医疗器械相关法

规，并经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法规培训并考核认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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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职专业人员；

（七）具有相对稳定的合法药品信息来源，并有

保证药品信息来源合法、真实、安全的管理措施；

（八）具有对历史发布信息进行备份和查阅的能

力，并制定、实施了相关管理制度。

第十五条 从事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应当向

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申请表》，一式

四份；

（二）从事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书面申

请，一式两份；

（三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新办企业提供工商

行政部门出具的名称预核准通知书及相关材料），一

式两份；

（四）网站域名注册的相关证明文件，一式两份；

（五）网站栏目设置说明（含收费标准），一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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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份；

（六）网站对历史发布信息进行备份和查阅的相

关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说明，一式两份；

（七）网站可在线浏览的所有栏目和内容对监督

管理部门的公开方法及操作说明，一式两份；

（八）组织机构图，一式两份；

（九）法定代表人、企业负责人的人事任命书、

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复印件及简历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）全体人员登记汇总表（含姓名、出生年月、

部门、职务、学历、专业等基本项目）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一）专职专业人员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复印

件及简历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二）企业培训计划及实施情况档案，一式两

份；

（十三）企业经营地址位置图、平面图，一式两

份；

（十四）企业经营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复印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１１４ 

件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五）专业仪器设备汇总表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六）业务基本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，一

式两份；

（十七）业务发展计划及相关技术方案，一式两

份；

（十八）保证药品信息来源合法、真实、安全的

管理措施，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九）北京市外的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

在北京设立服务器的，还应提供经营者相关证明文件

及材料，一式两份；

（二十）其他补充材料，一式两份。

第十六条 申请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，北京

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受理之日起30日内做出是否初

审通过的决定。初审通过的，由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

局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；初审未通过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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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有关规定对北京市药品监

督管理局呈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30日内作出

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。同意的，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

局书面通知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，由北京市药品监

督管理局向申请人出具审核同意的文件；不同意的，

应当书面通知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并说明理由，由

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告知申请人。

第三节 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

管理

第十七条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从事非经营性互

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进行审核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

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实行备案管理。

第十八条 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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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有偿服务。

第十九条 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除应

当符合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要求外，

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或社会团体

或公司或企事业单位；

（二）有与开展业务活动相适应的资金来源、专

业人员、设施及设备；

（三）有两名以上了解药品管理法律、法规和药

品专业知识，并经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考核认可的

专业人员；从事医疗器械信息服务，有一名以上了解

医疗器械管理法律、法规和专业知识，并经北京市药

品监督管理局法规培训并考核认可的专职专业人员；

（四）有保证药品信息来源合法、真实的管理措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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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应当

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（一）《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申请表》，一式

四份；

（二）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书面申

请，一式两份；

（三）经营者设立证明或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新

办企业提供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名称预核准通知书

及相关材料），一式两份；

（四）网站域名注册的相关证明文件，一式两份；

（五）网站栏目设置说明，一式两份；

（六）网站对历史发布信息进行备份和查阅的相

关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说明，一式两份；

（七）网站可在线浏览的所有栏目和内容对监督

管理部门的公开方法及操作说明，一式两份；

（八）组织机构图，一式两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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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法定代表人、企业负责人的人事任命书、

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复印件及简历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）专职专业人员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复印件

及简历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一）经营地址位置图、平面图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二）经营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复印件，

一式两份；

（十三）网站运营资金来源证明文件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四）专业仪器设备汇总表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五）业务基本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，一

式两份；

（十六）保证药品信息来源合法、真实的管理措

施，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七）北京市外的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

在北京设立服务器的，还应提供经营者相关证明文件

及材料，一式两份；

（十八）其他补充材料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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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有关规定对

申请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单位提交的材

料进行审核，并在30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。

同意的，由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审核同意的文

件，同时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；不同意的，应

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第三章 罚 则

第二十二条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违反本办

法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或北

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；已取

得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的，情节严重的，撤

销其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，并商请信息产业

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

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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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未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或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，擅自从事互联网药

品信息服务的；

（二）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

有偿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；

（三）已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或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，但超出审核同意的

范围提供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；

（四）提供不真实互联网药品信息并造成社会影

响的；

第二十三条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其业务活

动中，违反其他有关药品的法律、法规的，由国家药

品监督管理局或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依照有关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处罚。

第四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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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

本办法所称"日"，除特别说明的均为自然日。

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通常为设有收费信

息栏目、发布药品广告等从事有偿服务的。

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通常为政府上网

工程、企事业单位公益型网站、企业自身业务宣传的

网站等。

药学相关专业，指各种药学，医学、化学、生物

专业。

医疗器械相关专业，指理工科相关专业。

第二十五条 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，拟提供网上

药品交易服务的，应按照有关规定另行向国家药品监

督管理局提出专项申请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公布前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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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应当于本办法公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依照本

规定补办审核手续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

管理暂行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地区 北京北京

性质 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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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条为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管理，

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（2001年2月20日北

京市人民政府第68号令）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根据�就近就医、方便管理�的原则，参保

人员原则上可在单位和居住地所在区、县的基本医疗

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（以下简称定点医疗机构）范围内

选择4家个人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，其中必须有一家

基层定点医疗机构，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和厂

矿、高校等对内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。

本区、县没有三级定点医疗机构的，原则上可从

与本区、县对口支援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中确定。

第三条定点中医和定点专科医疗机构，为全市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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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人员的定点医疗机构，参保人员可直接到上述医疗

机构就医。

第四条对内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，仅限于本单位

参保人员和居住区内的参保人员选择。

第五条易地安置或长期派住外地工作的参保人

员,选择个人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时，应填写《北京市

医疗保险易地安置（外转医院）申报审批单》，异地

安置人员可选择当地一家乡级(含)以上基本医疗保险

定点医疗机构，长期派住外地人员可选择当地一家县

级（含）以上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，上述人员

还可同时选择本市一家定点医疗机构。

第六条参保人员选择个人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满

1年后要求变更的，可在每年５月提交书面申请，由

用人单位汇总并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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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》，到所在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办理

有关手续。

第七条参保人员就医后，可在就诊的定点医疗机

构取药，也可持加盖定点医疗机构专用章的处方到基

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购药。

第八条参保人员因患急症不能到本人选定的定

点医疗机构就医时，可在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急诊就

医或住院治疗，但病情稳定后应及时转回本人的定点

医疗机构。

第九条参保人员住院治疗，如使用个人应自费的

药品、诊疗项目及服务设施的，需经本人或家属同意。

第十条参保人员因病情需市内转诊转院时，须经

本人就医的二、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副主任医师以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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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转诊单》，由医疗机构医疗

保险管理部门核准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向与本单位

建立双向转诊关系的上级医院转诊。

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转往外地就医时，持个人填

写的《北京市医疗保险易地安置（外转医院）申报审

批单》、单位证明、转外医院的接收证明、定点医疗

机构转诊证明，到所在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

审批。

第十一条参保人员患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

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需在门诊就医时，

由本人就医的二、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开据�疾病诊断

证明�，并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申报审批

单》，到所在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办理有关

手续。其就医后取药仅限在就诊的定点医疗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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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参保人员因公外出和探亲期间，在本市

行政区域外突发疾病不能回京治疗的，可在当地一家

县级（含）以上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医

疗费用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审核支付。

第十三条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，可为需

住院治疗的或经住院治疗病情稳定需继续连续治疗

的参保人员，开设治疗性家庭病床。

第十四条参保人员应到个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

构或定点中医、定点专科医疗机构就医。就医时，需

出示医疗保险就医凭证。�就医凭证�不得转借。

第十五条定点医疗机构要认真执行医疗保险各

项规定，门诊开药量急性病不得超过三日量，慢性病

不超过七日量，行动不便的可开两周量；退休人员患

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、慢性肝炎、肝硬化、结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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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、精神病、癌症、脑血管病、前列腺肥大疾病，且

病情稳定需长期服用同一类药物的，可放宽到不超过

一个月量。

第十六条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。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

管理暂行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北京市药品

监督管理局

文号 京劳社医发〔2001〕12号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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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

零售药店管理，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

（2001年2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68号令）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

售药店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（以下简

称定点零售药店），是指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，

取得定点资格，经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确定，并

签订协议，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

（以下简称参保人员）提供处方外配服务的零售药

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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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方外配是指参保人员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

疗机构医师开具的处方，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行

为。

第三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市定点零

售药店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辖区内定点零售药店

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具体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在取得定点资格的零

售药店范围内确定定点零售药店，与定点零售药店签

定协议；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对定点零

售药店的医疗保险工作进行指导，处方外配服务情况

进行检查和费用审核、结算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

负责费用支付。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１３１ 

第四条 确定定点零售药店，应符合区域规划，

布局合理；保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的品种和质量；引

入竞争机制，合理控制药品服务成本；方便参保人员

就医后购药和便于管理。

第五条 定点零售药店应符合以下条件和要求：

（一）有《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》和《营业执照》，

符合药品监督和物价管理要求，经药品监督管理和物

价部门检查合格。

（二）有与定点服务相适应的资金、场所和设备。

注册资金应在50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上，流动资金应

在80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上；营业面积应在120平方

米（含）以上，仓储面积在8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；并

具有良好的储藏设备和条件。连锁经营的零售药店，

资金和仓储面积等条件视不同情况可适当放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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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及时、准确供应医疗保险用药，确保24

小时提供服务的能力。营业时间内至少有一名药师值

班，营业人员应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、劳动和社会保

障局培训合格。

（四）实施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。能从通

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

规范》（ＧＳＰ）认证,或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

药品经营企业购药，不得经营假劣药品。

（五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及有

关法规、规定，有健全规范的药品质量保证措施和规

章制度，确保供药安全、有效和服务质量。

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药品价格的规定，实行明码

标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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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根据医疗保险工作需要配备的专（兼）

职管理人员和相应的计算机设备，使用符合基本医疗

保险要求的管理软件；执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

规定和有关的统计、信息、报告制度；作好基本医疗

保险宣传工作。

（七）其他条件和管理要求。

第六条 愿意承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零

售药店（含连锁经营的零售药店），向所在区、县劳

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北京市基本医

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申请书》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》、《营业执照》的

副本及复印件，药品监督管理和物价部门检查合格的

证明材料。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１３４ 

（二）营业和仓储场所、资金证明。自有场所，

应当提供房产证明；租赁场所，应当提交至少2年期

的租赁协议和出租方房产证明；有关部门出具的验资

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及具有药师以上技术

职称人员的相关材料和证明。

（四）经营药品品种清单及上一年度业务往来收

支情况统计表。

（五）与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的内部管理和工作制

度。

（六）其它有关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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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收到零售药店

的申请后，对材料齐全的，在3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，

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。

第八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收到区、县劳动和

社会保障局报送的审核意见和零售药店申请材料后，

3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并作出决定。如有特殊情况，

可顺延30个工作日。

第九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经审查符合条

件的，核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资格

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资格证书》）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《资格证书》实行年检制度，有效期为三年，期

满后重新办理资格认定手续。

第十条 定点零售药店合并，以及名称、地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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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制性质、法定代表人、服务能力等发生变化，应

当自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

障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第十一条 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与定点零

售药店签订的协议包括服务范围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

量、药费结算办法以及药费审核等内容。协议有效期

为一年。任何一方违反协议，另一方均有权解除协议，

但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和参保人员，并报市劳动和

社会保障局备案。

第十二条 定点零售药店应加强对外配处方的

管理。外配处方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医

师开具，有医师签名并加盖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

构印章。参保人员持外配处方购药时，定点零售药店

药师应对处方进行审核、签字，加盖定点零售药店审

核专用章，并核对参保人员的其他有关证件，对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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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全者，定点零售药店不予给药。

外配处方应单独管理、存放、建帐，并定期向所

在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报告处方外配及费用

的发生情况。外配处方保存期限为2年。

第十三条 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应

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和与定点零售药店签

订的协议，按时足额与定点零售药店结算药品费用。

第十四条 市和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药品

监督管理、物价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定点零售药店处

方外配服务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，

按有关规定处理。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

局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取消其定点资格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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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。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

管理暂行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北京市药品

监督管理局

文号 京劳社医发〔2001〕12号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法令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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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

零售药店管理，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

（2001年2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68号令）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

售药店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（以下简

称定点零售药店），是指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，

取得定点资格，经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确定，并

签订协议，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

（以下简称参保人员）提供处方外配服务的零售药

店。

处方外配是指参保人员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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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医师开具的处方，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行

为。

第三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市定点零

售药店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辖区内定点零售药店

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具体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在取得定点资格的零

售药店范围内确定定点零售药店，与定点零售药店签

定协议；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对定点零

售药店的医疗保险工作进行指导，处方外配服务情况

进行检查和费用审核、结算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

负责费用支付。

第四条 确定定点零售药店，应符合区域规划，

布局合理；保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的品种和质量；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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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竞争机制，合理控制药品服务成本；方便参保人员

就医后购药和便于管理。

第五条 定点零售药店应符合以下条件和要求：

（一）有《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》和《营业执照》，

符合药品监督和物价管理要求，经药品监督管理和物

价部门检查合格。

（二）有与定点服务相适应的资金、场所和设备。

注册资金应在50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上，流动资金应

在80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上；营业面积应在120平方

米（含）以上，仓储面积在8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；并

具有良好的储藏设备和条件。连锁经营的零售药店，

资金和仓储面积等条件视不同情况可适当放宽。

（三）有及时、准确供应医疗保险用药，确保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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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提供服务的能力。营业时间内至少有一名药师值

班，营业人员应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、劳动和社会保

障局培训合格。

（四）实施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。能从通

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

规范》（ＧＳＰ）认证,或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

药品经营企业购药，不得经营假劣药品。

（五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及有

关法规、规定，有健全规范的药品质量保证措施和规

章制度，确保供药安全、有效和服务质量。

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药品价格的规定，实行明码

标价。

（六）有根据医疗保险工作需要配备的专（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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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管理人员和相应的计算机设备，使用符合基本医疗

保险要求的管理软件；执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

规定和有关的统计、信息、报告制度；作好基本医疗

保险宣传工作。

（七）其他条件和管理要求。

第六条 愿意承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零

售药店（含连锁经营的零售药店），向所在区、县劳

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北京市基本医

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申请书》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》、《营业执照》的

副本及复印件，药品监督管理和物价部门检查合格的

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营业和仓储场所、资金证明。自有场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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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提供房产证明；租赁场所，应当提交至少2年期

的租赁协议和出租方房产证明；有关部门出具的验资

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及具有药师以上技术

职称人员的相关材料和证明。

（四）经营药品品种清单及上一年度业务往来收

支情况统计表。

（五）与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的内部管理和工作制

度。

（六）其它有关的材料。

第七条 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收到零售药店

的申请后，对材料齐全的，在3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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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。

第八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收到区、县劳动和

社会保障局报送的审核意见和零售药店申请材料后，

3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并作出决定。如有特殊情况，

可顺延30个工作日。

第九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经审查符合条

件的，核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资格

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资格证书》）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《资格证书》实行年检制度，有效期为三年，期

满后重新办理资格认定手续。

第十条 定点零售药店合并，以及名称、地址、

所有制性质、法定代表人、服务能力等发生变化，应

当自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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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第十一条 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与定点零

售药店签订的协议包括服务范围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

量、药费结算办法以及药费审核等内容。协议有效期

为一年。任何一方违反协议，另一方均有权解除协议，

但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和参保人员，并报市劳动和

社会保障局备案。

第十二条 定点零售药店应加强对外配处方的

管理。外配处方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医

师开具，有医师签名并加盖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

构印章。参保人员持外配处方购药时，定点零售药店

药师应对处方进行审核、签字，加盖定点零售药店审

核专用章，并核对参保人员的其他有关证件，对手续

不全者，定点零售药店不予给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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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配处方应单独管理、存放、建帐，并定期向所

在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报告处方外配及费用

的发生情况。外配处方保存期限为2年。

第十三条 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应

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和与定点零售药店签

订的协议，按时足额与定点零售药店结算药品费用。

第十四条 市和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药品

监督管理、物价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定点零售药店处

方外配服务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，

按有关规定处理。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

局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取消其定点资格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

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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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。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

管理暂行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北京市卫生

局、北京市中医管理局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法令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

疗机构管理，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（2001

年2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68号令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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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

疗机构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（以下简

称定点医疗机构），是指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，

取得定点资格，由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

确定，并签订协议，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

休人员（以下简称参保人员）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

构。

第三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市定点医

疗机构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

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具体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在取得定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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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医疗机构范围内，根据参保人员的选择意向统筹

确定定点医疗机构，与定点医疗机构签定医疗服务协

议；审核、结算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

费用。区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按照规定负责支

付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。

第四条 确定定点医疗机构，应方便参保人员就

医并便于管理；兼顾专科与综合、中医与西医，注重

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作用；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

优化配置，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；提高医疗

服务质量，合理控制医疗服务成本。

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经市和区、县卫生行政

部门批准并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非营利性

医疗机构，以及经总后卫生部批准有资格对社会开放

的解放军、武装警察部队所属医疗机构，可以申请定

点医疗机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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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和药品的价格政策、收费标准，经物价部门检查

合格。解放军、武装警察部队所属医疗机构还应取得

《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单位有偿服务许可证》和《中

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单位有偿收费许可证》。

（五）严格执行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政策规定，

建立了与基本医疗保险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；有根

据业务量配备的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，医院（含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）应成立由主管院长（主任）负责的医

疗保险内部管理部门；有满足医疗保险需要的计算机

等办公设备。

第七条 愿意承担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的医疗机

构，向所在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书面申请，

填写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申请书》并

提交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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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及复印件。

解放军、武装警察部队所属医疗机构提供《中国人民

解放军事业单位有偿服务许可证》和《中国人民解放

军事业单位有偿收费许可证》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评审合格证书及复印件。

（三）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市物价管理部门单独批准的医疗机构收费

价格证明材料（列入市物价局、市卫生局现行的《北

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》的除外）。

（五）本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制度、内部管理

制度目录和常见病诊疗常规目录。

（六）上年度业务收支和门诊、住院诊疗服务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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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包括门诊诊疗人次、平均每一诊疗人次医疗费、住

院人数、出院者平均住院日，平均每一出院者住院医

疗费、出院者平均每天住院医疗费等）、单病种等有

关资料，以及可承担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的能力。

（七）单价收费在200元以上的大型医疗仪器设

备清单。

（八）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它有关材料。

医疗机构注册地以外的分支机构应单独提出申

请。

第八条 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收到医疗机构

的申请后，对材料齐全的，在3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,

并书面征求区、县卫生、财政部门的意见，报市劳动

和社会保障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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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收到区、县劳动和

社会保障局报送的审核意见和医疗机构申请材料后，

3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同时书面征求市卫生、财政

部门的意见，并作出决定。如有特殊情况，可顺延30

个工作日。

第十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经审查符合条

件的，核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

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资格证书》），并向社会公布，供

参保人员选择。

《资格证书》实行年检制度，有效期为三年，期

满后重新办理资格认定手续。

对已确定为定点医疗机构后转为社区卫生服务

机构的，其原定点资格继续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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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定点医疗机构合并，以及名称、地址、

所有制性质、法定代表人、医疗服务能力、医院等级

等发生变化，或转变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，应当自卫

生行政部门批准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持卫生行政部门批

准的《医疗机构变更书》到所在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

障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第十二条 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在

取得定点资格的医疗机构范围内，根据参保人员的意

愿统筹确定定点医疗机构，并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医

疗服务协议。

第十三条 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与

定点医疗机构签订的医疗服务协议包括服务人群、服

务范围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、医疗费用结算办法、

医疗费用支付标准以及医疗费用审核与控制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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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有效期为一年。任何一方违反协议，另一方均有

权解除协议，但须提前３个月通知对方和参保人员，

并报市和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。

第十四条 定点医疗机构要积极做好基本医疗

保险的宣传工作，配合基本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共同做

好各项管理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定点医疗机构要执行基本医疗保险

各项规定，使用基本医疗保险专用处方、出院结算单

和票据；执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医疗费用结算办法，对

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单独建帐，及时、准确提供参保

人员医疗费用的有关资料和统计报表；参加基本医疗

保险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监测网；严格

执行本市医疗服务收费标准。

第十六条 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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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和与定点医疗机构签

订的协议，按时足额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医疗费用。

第十七条 市和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卫

生、物价、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医

疗保险服务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，

责令其限期改正，或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。

对违反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，由市和区、县劳动和社

会保障局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进行处罚；

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定点医疗机构资格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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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申报缴纳管

理暂行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3-9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法令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条 为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费申报缴纳工作，

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（ 2001年 2月 20

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68号），制定本办法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申

报缴纳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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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全市基

本医疗保险登记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与

指导工作；区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及其所属的

社会保险经办分支机构（以下简称区、县社保基金管

理机构）负责经办本辖区企业、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

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（以下简称用人单位）的基

本医疗保险登记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申报缴纳的具体

业务工作。

第四条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，应按照国家

和本市有关社会保险登记的规定，到企业营业执照注

册地或单位住所所在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办

理基本医疗保险登记手续。

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及其职工

和退休人员（以下简称参保人员）填报的《社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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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》、《社会保险补充登记表》和《参加社会保险

人员情况登记表》建立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的基本信

息库。

第五条 用人单位于每年第一季度，到参保地的区、

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核定本年度基本医疗保险费缴

费工资基数。核定缴费工资基数应持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；

（二）《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基数核定表》；

（三）《劳动情况表》（年报表，表号104）。

核定缴费工资基数的具体工作由北京市社会保

险基金管理中心统一安排部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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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用人单位按有关规定招聘（用）复员转

业退伍军人、初次就业或失业后重新就业人员、跨统

筹地区调入人员，应及时到参保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

管理机构核定缴费工资基数。

第七条 自每年4月份起，用人单位按照核定后

的缴费工资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。用人单位未按

时核定缴费工资基数的，由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

暂按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核定职工的缴费工

资基数；用人单位补办核定缴费工资基数手续后，从

核定的次月起，按照核定的缴费工资基数缴纳基本医

疗保险费。

第八条 基本医疗保险费按月缴纳。每月1日区、县社

保基金管理机构根据用人单位上月职工信息库的时

点信息，核定用人单位当月基本医疗保险费应缴数

额。有补缴或退费的，其应补缴或退费的数额与当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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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进行补扣计算后，核定用人

单位当月实际应缴纳的数额。

第九条 自每月2日起，用人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医

疗保险费由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委托银行代为扣

缴。用人单位也可以用支票或现金缴纳。

第十条 用人单位发生参保人员增减变化时，应

在每月2日至月末期间持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到参保

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办理参保人员增减手

续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根据本

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到参保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

构办理参保人员增加手续：

（一） 按有关规定招聘（用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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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就业或失业后重新就业人员的；

（二） 接收本区县或跨区县、跨统筹地区调入人员

的；

（三） 接收安置刑满释放、解除劳动教养回原单位

人员的；

（四） 其他符合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条件的。

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办理参保人员增加手续应

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参加社会保险人员情况登记表》；

（二）《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基数核定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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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增加表》；

（四） 军队后勤财务部门为复员、转业、退伍

军人开具的《军人退役医疗保险金个人帐户转移凭

证》或《义务兵退役医疗保险金转移凭证》；

（五） 外埠社保经办机构开具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

帐户转移证明；

（六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应补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还应填写《基本医疗保险

基金补缴情况表》。
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根据本

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到参保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

构办理参保人员减少手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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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职工参军（含义务兵和从地方直接招收的军

官、文职干部，士官入伍及考入军队院校）的；

（二） 职工考入中等以上院校并与用人单位终止、

解除劳动关系或工作关系的；

（三） 参保人员在本区县内或跨区县、跨统筹地区

调出的；

（四） 参保人员失业、被判刑、劳动教养、死亡、

下落不明、出国定居、加入外国籍的。

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办理参保人员减少手续应

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减少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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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基本医疗个人帐户继承（清算）申请

表》；

（三）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应退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还应填写《基本医疗

保险基金退费情况表》。

第十五条 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，用人单位按照

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，到参保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

理机构为其办理基本医疗有关手续，并提交下列材

料；

（一）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减少表》；

（二）《退休人员审批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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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北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

认定审批表》；

（四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应补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还应填写《基本医疗

保险基金补缴情况表》。

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基本医疗保险费

按下列规定补缴：

（一） 用人单位未按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，从应

参加之月起补缴。

（二）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核定缴费工资基数，其后

申报核定的缴费工资基数高于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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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按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核定的缴费工资基

数的，应补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，按区、县社保基金

管理机构核定的数额，从当年4月份起算一次性补缴。

（三） 用人单位少报、漏报缴费工资基数，致使基

本医疗保险费少缴、漏缴的，按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

机构核定应补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差额，从当年4

月份起算一次性补缴。

（四）用人单位招聘（用）失业人员和初次就业

人员或职工在本区县或跨区县、跨统筹地区调出调

入，因办理相关手续延误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从

支付工资之月起算一次性补缴。

（五）职工已办理退休手续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

费不满规定年限，但符合补缴条件的，补缴基本医疗

保险费的数额，按其停止缴费前的缴费工资基数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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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补缴。

（六）按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补缴的。

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基本医疗保险费

按下列规定退费：

（一）职工跨统筹地区调出、加入外国籍的，其

停止缴费前用人单位欠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用人单

位应将欠费期间本人已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应

划入其个人帐户部分退还给本人。退费的具体数额由

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核定，并从用人单位当月应

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数额中扣除。 （二）用

人单位未按规定核定缴费工资基数，其后申报核定的

缴费工资基数低于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按上一年

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核定的缴费工资基数的，多缴的

基本医疗保险费，按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核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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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额，从当年4月份起算一次性退还。职工个人缴费

中多缴纳的部分和按规定划入职工个人帐户的部分

不予退还。

（三）按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退费的。

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所或生

产经营地点发生变化的，应在迁址前到原参保地的

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

手续。办理转移手续应提交以下有关材料：

（一）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；

（二） 有关市内迁址的证明材料（原件与复印

件）；

（三）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减少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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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用人单位持迁出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开

具的《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介绍信》到迁入地的区、

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入和

恢复缴费手续。

欠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应在迁址前足额补缴，

未按规定足额补缴的，由迁入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

理机构继续征缴。

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分立的，应自决定分立之日

起三十日内，到参保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办

理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手续。办理有关手续应提交以下

有关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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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；

（二）关于分立的批件或决定书（原件与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减少表》；

（四）分立双方的补缴协议（原件与复印件）；

（五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欠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应在分立前足额补缴。

未按规定足额补缴的，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根据

分立的用人单位双方签定的协议继续征缴。

因分立而新设立的用人单位，应按有关规定办理

基本医疗保险登记等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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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应自决定被合并之日起三

十日内，到参保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办理基

本医疗保险注销登记和停止缴费手续。办理有关手续

应提交以下有关材料：

（一）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；

（二） 被合并的批件或决定书（原件与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《社会保险注销登记申请表》；

（四）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减少表》；

（五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用人单位从被合并之月起停止缴纳基本医疗保

险费。 欠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应在被合并前足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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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缴，未按规定足额补缴的，由合并的用人单位补缴。

第二十一条 破产、关闭、解散、撤消的用人单

位应自破产、关闭、解散、撤消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到

原参保地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办理基本医疗保

险注销登记和停止缴费手续。办理有关手续应提交以

下有关材料：

（一）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；

（二） 人民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或有关上级部

门的批件（原件与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《社会保险注销登记申请表》；

（四）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减少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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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用人单位从破产、关闭、解散、撤消之月起停止

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。欠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按照

国家和本市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二条 新成立的用人单位应自领取营业

执照、登记证书或者其他批准成立的证明之日起三十

日内，依照本办法办理基本医疗保险登记等相关手

续。

第二十三条 实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的用人单位

应缴纳的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，按照本办法随基本

医疗保险费一并按月申报缴纳。

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欠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

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的，应先补缴欠费。待补足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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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缴纳当期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费

用互助资金。

第二十五条 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于每月20

日，将征缴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

资金全部转入区、县财政专户。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

机构在收到区、县财政部门下拨的基本医疗保险统筹

基金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后，应及时上缴北京市

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。每月27日，北京市社会保险

基金管理中心将全市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大额

医疗费用互助资金全部转入市财政专户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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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法规 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申报

缴纳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暂行

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

生局、中医管理局

地区 北京北京

性质 法令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管

理，保证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，根据《北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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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（2001年2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

第68号令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

人员（以下简称参保人员）、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

售药店、社会保险事务经办机构之间的基本医疗保险

费用结算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主管全市基本医

疗保险费用结算管理工作；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负责本辖区内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管理工作。

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负责本市基本医疗保

险审核结算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；区、县医疗

保险事务经办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参保人员基本医疗

保险费用的审核、结算。市和区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

理机构负责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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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参保人员符合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

医疗管理规定，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、诊疗项

目目录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的医疗费用，

按本办法以及其它有关规定进行结算。

第五条 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包括以下范围：

（一）由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支付的门诊、急

诊医疗费用；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费用；基本医疗

保险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；超过基本医

疗保险统筹基金起付标准，按比例应由个人支付的医

疗费用。

（二）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住院治疗

的医疗费用；急诊抢救留观并收入住院治疗的，其住

院前留观7日内的医疗费用；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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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门诊医疗费

用。

（三）职工因公外出、探亲期间在外埠县级以上

(含县级)、易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在当地乡级以上(含乡

级)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就医，符合基本医疗保

险规定的医疗费用。

第六条 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按以下方式结算：

（一）参保人员门诊、急诊和住院医疗费用以服

务项目结算为主要方式结算；

（二）部分病种的医疗费用按医疗机构的不同等

级实行按病种结算；

（三）门诊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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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实行定额结算。

第七条 参保人员到本人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、

急诊或者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,按规定应由基本医疗

保险个人帐户支付的医疗费用，参保人员凭《北京市

民卡》与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零售药店直接结算，

由市和区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拨付给定点医疗

机构或者定点零售药店。

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支付范围的医疗

费用或者个人帐户资金不足支付时，由参保人员现金

结算。

第八条 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医疗

费用中由个人支付的部分，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

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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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人员在办理住院手续时，按照基本医疗保险

规定应由个人支付的比例，先交纳一定数额的预交

金，由定点医疗机构开具预交收据，出院时进行结算。

第九条 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医疗

费用以及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、肾透析和肾

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门诊医疗费用，应由基本医疗保

险统筹基金支付的部分，由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与

定点医疗机构结算。

第十条 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

费用，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初期，市和区、县医

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缴情

况及不同类别、等级医院的工作量，可以给予定点医

疗机构一定数额的预付金。

第十一条 参保人员住院治疗不超过90天，每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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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为一个结算期，按实际住院天数结算医疗费用；

超过90天的，以90天为一个结算期，90天以后为另一

个结算期。

参保人员患精神病住院治疗不超过180天，每次

住院为一个结算期，按实际住院天数结算医疗费用；

超过180天的，以180天为一个结算期，180天以后为

另一个结算期。

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患恶性肿瘤门诊放射治疗

和化学治疗的医疗费用每90天为一个结算期，90天以

后为另一个结算期。

参保人员门诊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医

疗费用,每180天为一个结算期，180天以后为另一个结

算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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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跨年度连续住院的医疗费

用，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对其当年

12月31日以前（含31日）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和自下

一年1月1日起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分别进行清结。

参保人员跨年度连续住院的医疗费用，每9０天为

一个结算期。

第十四条 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医疗

费用，应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，由定点医

疗机构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审核结算凭

证》每月1日至20日内向参保人员参保的市和区、县

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申请审核、结算。

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经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

经办机构批准进行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、肾

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门诊医疗费用，应由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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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，由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

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门、急诊（药店）费用审核结

算凭证》，并持《北京市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申报审批

单》每月1日至20日内向参保人员参保的市和区、县

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申请审核、结算。

第十六条 参保人员急诊抢救留观并收入住院

治疗的，其住院前留观7日内，参保人员已现金支付

的医疗费用应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，由参

保人员单位汇总，持缴费证明、参保人员定点医疗机

构收入院证明，急诊处方底方及医疗费收据等有关资

料，于参保人员出院后的次月1日至20日内到参保的

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申请审核、结算。

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在外埠的定点医疗机构就

医发生的医疗费用，先由个人垫付，按规定应由本市

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和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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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用人单位按月汇总，持外埠定点医疗机构的诊断证

明、处方底方、费用清单和医疗费收据，填写《北京

市医疗保险外埠就医费用申报明细表》，每月1日至20

日内向参保的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申请

审核、结算。

第十八条 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收

到定点医疗机构或者用人单位医疗费用结算申请及

有关材料后，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。对符合规定

的医疗费用通知市和区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予

以支付。遇特殊情况需进一步调查的，可暂缓支付，

但最长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。

用人单位收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支付的医

疗费用后，应按支付数额及时发给参保人员。

第十九条 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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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对长期住院参保人员的管理，参保人员连续住院

时间满6个月的，由定点医疗机构填写《北京市医疗

保险住院超6个月登记审批表》，报市和区、县医疗保

险事务经办机构备案。

第二十条 市和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应

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处方、急诊抢救留观、入出

院标准、特殊检查治疗、住院病历的审核和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区、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应按

月填报《北京市医疗保险门诊费用汇总表》、《北京市

医疗保险特殊病种门诊费用汇总表》、《北京市医疗保

险住院费用汇总表》，报市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，

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进行汇总。

第二十二条 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应严格执

行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对骗取基本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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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保险金，造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损失的、有违法所

得的，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，由市和区、

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责令其退还、赔偿；市和区、

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

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。

相关法规 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

算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审核结算

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 

发布时间 2001-3-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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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地区 北京

性质 建议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暂行办法》，

为做好医疗保险费用审核结算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提

出如下处理意见：

一、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医保中

心）负责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的超过基本医疗

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的复审、结

算；中央和市级单位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支付的医疗

费用的复审、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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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区、县医保中心负责本辖区内基本医疗保险

个人帐户和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的审核、结算；

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的超过一定数额的门诊、

急诊医疗费用的审核、结算；区、县级单位公务员医

疗补助经费支付的医疗费用的审核、结算。大额医疗

费用互助资金支付的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

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的初审；中央和市级单位公务

员医疗补助经费支付的医疗费用的初审。

三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（以下简称定点

医疗机构）与医保中心结算由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

户、统筹基金、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支付的医疗费用。

与参保人员结算按照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由个人

支付的医疗费用和超过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，应由

个人自费的医疗费用；在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（站）家庭病床治疗的医疗费用；急诊留观并收入院

前七天的医疗费用；大额医疗费用。用人单位欠缴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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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医疗保险费期间，定点医疗机构与个人直接结算的

医疗费用。

定点零售药店与医保中心结算由基本医疗保险

个人帐户支付的医疗费用；与参保人员结算按照本市

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和超过本市基

本医疗保险规定，应由个人自费支付的费用。

四、用人单位负责汇总参保人员支付的按规定由

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急诊留观收入院前7日

内的医疗费用、在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家

庭病床治疗的医疗费用、易地安置和外埠就医的医疗

费用；大额医疗费用中按规定由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

金支付的医疗费用；用人单位补缴基本医疗保险欠费

后，欠费期间参保人员支付的应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

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，到医保中心申报审核结算,并发

放给参保人员。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１９３ 

五、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、统筹基金和公务员

医疗补助经费支付的医疗费用，采取由定点医疗机构

先记帐后结算的方式。

六、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发

生的按规定应由个人帐户支付的费用，使用�市民卡�

刷卡结算。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对个人帐户

支付部分记帐，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门急诊（药店）

费用审核结算凭证》（见附表一），与区、县医保中心

进行结算。

参保人员个人帐户已刷卡记帐，但由于各种原因

不能诊疗、购药需退费时，由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

售药店为参保人员开具退费证明，经社保中心审核确

认后办理退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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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参保人员住院治疗发生的由基本医疗保险统

筹基金、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支付的医疗费用，由定

点医疗机构记帐并进行审核后，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

险住院费用审核结算凭证》（见附表二），报区、县医

保中心审核结算。

参保人员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转院治疗的，转

入、转出的定点医疗机构各计算一个住院人次，参保

人员算一次住院。参保人员转院时，与转出的定点医

疗机构结算个人支付和自费部分的医疗费用。转出的

定点医疗机构将费用和诊断情况通知转入的定点医

疗机构。转入、转出的定点医疗机构对参保人员在该

院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，分别填写《北京市医疗

保险住院费用审核结算凭证》，报区、县医保中心审

核结算。

参保人员连续住院的，每满一个结算期，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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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个人支付和自费的医疗费用，定点医疗机构与参保

人员直接结算；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

费用，定点医疗机构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预付

金申报审批表》（见附表三）和《北京市医疗保险住

院预付金申报明细表》（见附表四），报区、县医保中

心。区、县医保中心根据定点医疗机构的申请，预付

部分医疗费用。

八、参保人员急诊留观并收入院前7日发生的医

疗费用，先由个人支付。按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

基金支付的，出院的次月，由用人单位汇总填写《北

京市医疗保险门急诊（药店）费用审核结算凭证》，

附收入院证明、处方底方、专用收据，报区、县医保

中心审核结算。

九、参保人员在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

家庭病床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，先由个人支付。按规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１９６ 

定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，治疗终结的次月

由用人单位汇总家庭病床治疗证明、处方底方、专用

收据，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门急诊（药店）费用审

核结算凭证》，报区、县医保中心审核结算。

十、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恶性肿瘤放射

治疗和化学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发生

的门诊医疗费用，按规定由个人支付的，定点医疗机

构与个人直接结算；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

的，由定点医疗机构记帐并汇总，填写《北京市医疗

保险门急诊（药店）费用审核结算凭证》， 报区、县

医保中心审核结算。

十一、参保人员按规定在外埠发生的医疗费用，

先由个人支付。按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

的，自医疗费用发生后三个月内由用人单位汇总，持

参保人员在外埠定点医疗机构的诊疗证明、处方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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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、费用清单、费用收据，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易

地安置（外转医院）申报审批单》（见附表五）、《北

京市医疗保险手工报销（外埠就医）费用申报结算明

细表》（见附表六）和《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工报销（外

埠就医）费用审核结算凭证》（见附表七），报区、县

医保中心审核结算。

十二、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门诊

大额医疗费用和住院（含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

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门诊费用）大额

医疗费用，先由个人支付。按规定由大额医疗费用互

助资金支付的，由用人单位汇总。用人单位持处方底

方、专用收据、住院费用结算单、费用清单，分别填

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门急诊（药店）费用审核结算凭

证》、《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审核结算凭证》，到

区、县医保中心审核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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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参保人员在用人单位足额补缴医疗保险欠

费后，可以补报欠缴期间的医疗费用。用人单位汇总

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诊断证明、处方底

方、专用收据、住院费用结算清单等，填写《北京市

医疗保险手工报销（外埠就医）费用申报结算明细表》

和《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工报销（外埠就医）费用审核

结算凭证》，报区、县医保审核结算。

十四、医疗费用审核结算时间：

（一）每年12月20日（节假日顺延）前申报结算

当年12月15日前发生的医疗费用；12月15日至12月31

日发生的医疗费用在次年的1月20日（节假日顺延）

前申报结算；每年的12月31日为当年医疗费用清结日

期。

（二）每月1日至20日（节假日顺延），定点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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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、用人单位向参保人员参保地区、

县医保中心申报结算。

（三）区、县医保中心收到申报结算凭证后15个

工作日内审核结算医疗费用。对需进一步核查的可延

长30个工作日。

市医保中心收到区、县医保中心上报的由大额医

疗费用互助资金、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支付的医疗费

用的初审材料后，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审、结算。

需进一步核查的可延长30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市和区、县医保中心于每周三向市和区、

县社保中心传递医疗费用审核结果，市、区、县社保

中心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工作。

十五、参保人员在信息网络发生故障等情况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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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医疗费用，有关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应

出具情况证明，用人单位可持情况证明，于每月1日

至20日到区、县医保中心申请审核结算。

十六、本规定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十七、本规定自2001年4月1日施行。

附表1.北京市医疗保险门急诊（药店）费用审核

结算凭证

附表2.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审核结算凭证

附表3.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预付金申报审批表

附表4.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预付金申报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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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5.北京市医疗保险易地安置（外转医院）申

报审批单

附表6.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工报销（外埠就医）结

算明细表

附表7.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工报销（外埠就医）费

用审核结算凭证

相关法规 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审

核结算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》的通知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设施范围

管理暂行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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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物价局、财

政局、卫生局、中医管理局

地区 北京北京

性质 法令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条 为保障职工和退休人员（以下简称参保

人员）的基本医疗，合理控制医疗服务设施费用，规

范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管理，根据《北京

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（2001年2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

府第68号令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

按照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目录》（以

下简称《医疗服务设施目录》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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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，是指由定

点医疗机构提供的,参保人员在接受诊断、治疗和护理

过程中必需的,物价部门制定了收费标准的生活服务

设施。

第四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制定本

市《医疗服务设施目录》,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

付标准。并征求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局、市物价局、市

中医局和有关专家的意见。

第五条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的生活服

务项目和服务设施范围：

（一）参保人员就诊或转诊的交通费、急救车车

费；

（二）参保人员住院期间病房内的除床位费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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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其他服务设施费用以及损坏公物的赔偿费；

（三）参保人员住院期间的陪护费、护工费、洗

理费、保险费等人工服务费用；

（四）参保人员住院期间的膳食费；

（五）文娱活动费以及其他特需生活服务费用。

第六条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服务设

施费用主要包括住院床位费及门诊、急诊留观床位

费。

第七条 本市参保人员住院床位费及门诊、急诊

留观床位费按以下规定支付：

（一）住院床位费，按本市物价部门规定的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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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床位费和等级加收标准支付；

（二）需隔离以及危重病人的住院床位费（含门

诊、急诊留观病人的ICU监护床位费），按本市物价部

门规定的床位费标准支付；

（三）门诊、急诊留观床位费，按本市物价部门

规定的普通床位费标准支付。

对已包含在住院床位费或门诊、急诊留观床位费

中的日常生活用品、院内运输用品和水电等费用，基

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另行支付，定点医疗机构也不得再

向参保人员单独收费。

第八条 本市参保人员因公外出、探亲期间患

病，或因病情需要经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批准转往

外埠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（含门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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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诊留观治疗）发生的床位费，如低于本市基本医疗

保险规定的普通住院床位费支付标准的，以实际床位

费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；高于本市基本医疗保

险规定的普通住院床位费支付标准的，在支付标准以

内的费用，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。

第九条 定点医疗机构要公开床位收费标准和

基本医疗保险床位支付标准，在安排病房或门诊、急

诊留观床位时，应将所安排的床位收费标准告知参保

人员或其家属。参保人员或其家属可以根据定点医疗

机构的建议自主选择不同档次的病房或门诊、急诊留

观床位。由于床位紧张或其他原因，定点医疗机构在

没有选择余地，必须把参保人员安排在超标准病房时,

应首先征得参保人员或其家属同意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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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

相关法规 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设

施范围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管理

暂行办法 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地区 北京

性质 法令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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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做好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管理工作，

根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（2001年 2月20 日

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68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

管理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全市

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管理与指导工作，区、县社会

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及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分支机构

（以下简称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）负责经办本辖

区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的具体业务工作。

第四条 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为参加基本医

疗保险的职工与退休人员（以下简称参保人员）建立

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（以下简称个人帐户）。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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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参保人员按规定如实提供与建立个人帐户相

关的基本情况。

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

险费。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将用人单位缴纳基本

医疗保险费的一部分，按《规定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

标准划入个人帐户。 自参保人员年满35周岁、45周

岁、70周岁的次月起调整个人帐户的划入比例；符合

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缴费年限，按照国家规定办理退

休手续的退休人员，从领取基本养老金或退休费之月

起，按《规定》第二十一条第（四）项规定的标准调

整个人帐户的划入比例。

第六条 职工因调转流动和其他原因在本区、县

转移、续保的，只转移基本医疗保险关系，个人帐户

存储额不进行划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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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因调转流动和其他原因跨区、县转移、续保

的，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和个人帐户存储额转入职工

重新参保的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。

职工转往外埠的，由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开

具《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转移单》，应转移的个人

帐户存储额通过银行转入接收地的基本医疗保险经

办机构的帐户。

第七条 破产、关闭、解散、撤消的用人单位的

退休人员由其主管部门或其他用人单位接收安置的，

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办理基本医疗

保险关系和个人帐户存储额转移手续。

第八条 职工在参保期间被征为义务兵的，其个

人帐户予以封存，有存储额的继续计息。退伍回京安

置后，其个人帐户启封；退伍异地安置的，区、县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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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基金管理机构在收到接收地的基本医疗保险经办

机构开具的书面证明后，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三款的

规定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和个人帐户转移手续。

第九条 从地方考入军队院校及直接招收为军

官、文职干部和士官入伍的，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三

款的规定办理。

义务兵在服役期间考入军队院校的，区、县社保

基金管理机构在收到军队后勤财务部门开具的书面

证明后，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基本医

疗保险关系和个人帐户转移手续。

第十条 本市的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接收安置

从外埠应征入伍的退伍义务兵，在原应征入伍地已参

加基本医疗保险的，须提供原应征入伍地基本医疗保

险经办机构开具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转移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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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有关个人帐户存储额的基本情况，区、县社保基金

管理机构通过银行向其原应征入伍地的基本医疗保

险经办机构接收应转入的个人帐户存储额。

第十一条 义务兵、军官、文职干部和士官退出

现役由用人单位接收安置，恢复或新参加本市基本医

疗保险的，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在收到军队后勤

财务部门通过银行汇至或划入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

构银行帐户上的医疗保险金，与军队后勤财务部门开

具的《义务兵退役医疗保险金转移凭证》或《军人退

役医疗保险金转移凭证》核实后，为职工启封或建立

个人帐户，补记个人帐户结转金额。

第十二条 职工在参保期间考入中等以上院校并

与用人单位终止、解除劳动关系或工作关系的，其个

人帐户予以封存，有存储额的继续计息。毕业后在本

市重新就业的，其个人帐户启封；毕业后在外埠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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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在收到接收地的基本医

疗保险经办机构开具的书面证明后，按照本办法第六

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和个人帐户

转移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在参保期间死亡，其个人帐

户予以注销。个人帐户中有存储额的，应依法继承。

（一）继承人为参保人员的，区、县社保基金管

理机构将被继承人的个人帐户存储额转入继承人的

个人帐户；

（二）继承人为非参保人员的，其应继承的个人

帐户存储额由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拨付给用人单

位，由用人单位支付给继承人。

（三）没有继承人的，个人帐户存储额纳入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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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险统筹基金。

第十四条 办理个人帐户继承手续时，由用人单

位填写《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继承（清算）申请表》，

如继承人为多人的，还应提供继承人签定的被继承人

个人帐户存储额分配协议书，报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

机构核准。

没有继承人的， 用人单位也应填写《基本医疗

保险个人帐户继承（清算）申请表》，区、县社保基

金管理机构按规定将其个人帐户存储额纳入基本医

疗保险统筹基金 。

第十五条 职工在参保期间出国定居的，其个人

帐户予以封存，有存储额的继续计息。加入外国籍的，

注销其个人帐户。个人帐户有存储额的，用人单位填

写《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继承（清算）申请表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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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核准后，将个人帐户存储

额拨付给用人单位，由用人单位支付给职工或职工亲

属。

第十六条 参保人员在参保期间被判刑、劳动教

养的，其个人帐户予以封存，有存储额的继续计息。

其刑满释放或解除劳动教养后，其个人帐户按以下规

定办理：

（一）由用人单位接收安置的，用人单位应到区、

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办理恢复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

和个人帐户启封手续。参保人员为职工的，从领取工

资之月起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，个人帐户按月划入；

参保人员为退休人员的，从领取基本养老金或退休费

之月起，个人帐户按月划入。

（二）职工在判刑、劳动教养期间达到符合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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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条件的，刑满释放或解除

劳动教养回原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后，从领取基本养老

金或退休费之月起，个人帐户按月划入。

（三）职工在判刑、劳动教养期间达到退休条件，

未达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规定的年限，但符合补缴

条件的，刑满释放或解除劳动教养回原单位办理退休

手续后，本人应一次性补足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应缴纳

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及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。从补缴

之月起，个人帐户按月划入。

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在参保期间下落不明的，其

个人帐户予以封存，有存储额的继续计息。经人民法

院宣告其死亡后，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注销参保

人员的个人帐户。参保人员个人帐户有存储额的，按

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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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人民法院撤消死亡宣告的参保人员，从继续领

取工资或基本养老金、退休费之月起，重新建立个人

帐户，并按月划入。参保人员请求返还个人帐户存储

额的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。

第十八条 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合同制

工人失业或达到退休年龄时，其个人帐户有存储额

的，用人单位填写《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继承（清

算）申请表》，经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核准后，

将个人帐户存储额拨付给用人单位，由用人单位支付

给本人。

第十九条 易地安置的退休人员的个人帐户金定

期由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支付给本人。

第二十条 个人帐户的支付按照《规定》及其有

关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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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个人帐户存储额的计息，按照每年

银行同期居民活期存款利率计息，利息并入个人帐

户。

第二十二条 每月20日，区、县社保基金管理机

构将用人单位足额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，按规定划

入参保人员个人帐户。填写《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

分配总汇总表》和《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到位分配汇总

情况表》报送区、县财政部门和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

管理中心，每月27日，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

将全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分配情况汇总后报市

财政部门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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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1 年4月1日起施行。

相关法规 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

户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

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

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

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

暂行办法 

发布时间 2001-2-28 

实施日期 2001-4-1 

实效性 有效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
地区      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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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 法令

类别 其他类

全文内容

第一条 为保障职工和退休人员（以下简称参保人

员）基本医 疗用药，合理控制药品费用，规范基本

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，根 据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

险规定》（ 2001年2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第68号

令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通过制定《北京

市基本 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药品目录》）

进行管理。确定《药品 目录》药品品种，应与本市

临床治疗的基本需要和本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，

兼顾用药习惯，中西药并重。

第三条 本市《药品目录》的组织制定工作由市劳动

和社会保 障局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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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本市成立《药品目录》评审领导小组，评审

领导小组 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局、市药

品监督管理局、市财政局。市物价局和市中医管理局

等部门组成。

市《药品目录》评审领导小组负责确定《药品目录》

遴选专家组 和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名单；对《药品目

录》增补和删除的药品进行审定；负责《药品目录》

评审和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工作。

第五条 市《药品目录》评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

办公室设 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，负责组织制定本

市《药品目录》的具体工作。

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在本市范围内选择临床医

学和药学 专家，组成药品遴选专家组，负责遴选药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２２２ 

品；聘请临床医学、药学。 药品经济学和医疗保险、

卫生管理等方面的专家，组成专家咨询小 组，负责

对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提出专业咨询和建议。 

第六条 本市《药品目录》包括西药、中成药（含民

族药，下 同）、中药饮片（含民族药，下同）。医院

制剂列入本市《药品目录》 

西药、中成药和医院制剂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准予支

付的药 品目录；中药饮片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

支付的药品目录。 

第七条 列入本市《药品目录》的药品，应是临床必

需、安全有 效、价格合理、使用方便、能够保证供

应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药品：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（现行版）收载的药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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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符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标准的药品； 

（三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正式进口的药品； 

（四）《北京市药品标准》（现行版）收载的药品； 

（五）《中国医院制剂规范》（现行版）和《北京市医

疗单位制剂 规程》（现行版）收载的医院制剂； 

（六）符合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标准的医院制

剂。 

第八条 以下药品不能列入本市《药品目录》： 

（一）主要起营养滋补作用的药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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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部分可以入药的动物及动物脏器，干（水）果

类；   

 

（三）用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炮制的各类酒制剂； 

（四）各类药品中的果味制剂，口服泡腾剂； 

（五）血液制品、蛋白类制品（特殊适应症与急救、

抢救除外）； 

（六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本市规定基本医疗保险

基金不予 支付的其它药品。 

第九条 列入本市《药品目录》的西药采用通用名，

中成药采 用国家药典或部颁标准规定的正式品名，

并标明剂型。中药饮片 采用药典名。医院制剂采用

医院制剂规范名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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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《药品目录》中的西药和中成药分为�甲类目

录�和 �乙类目录�。 

�甲类目录�的药品应是临床治疗必需、使用广泛、疗

效好、同 类药品中价格低的药品。 

�乙类目录�的药品应是可供临床治疗选择使用、疗效

好、同类 药品中比�甲类目录�药品价格略高的药品。 

第十一条 �甲类目录�由国家统一制定，本市不做调

整，列入 本市《药品目录》。�乙类目录�由国家制定，

本市根据经济发展水 平、医疗需求和用药习惯，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适当进行调 整。 

本市对�乙类目录�中易滥用、毒副作用较大的药品，

按临床适 应症、医疗机构等级、医生专业技术职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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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别等予以限定。 

第十二条 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使用列入《药

品目录》 中的药品，所发生的费用按以下规定支付： 

（一）使用�甲类目录�中的西药和中成药发生的费

用，按基本 

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；使用�乙类目录�中的西药和中

成药所发生 的费用，由参保人员按一定比例自付，

其余部分按本市基本医疗保 险的规定支付。 

（二）使用中药饮片发生的费用，除按规定基本医疗

保险基金 不予支付的药品外，其余部分按基本医疗

保险的规定支付。 

（三）使用医院制剂发生的费用，规定应由个人部分

负担的，先 由参保人员按规定个人自付；规定限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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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药品，按规定的使用 限量支付；其余部分按

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。 

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急救、抢救期间所需药品的种类

和数量 范围适当放宽，列入《药品目录》。 

使用列入�甲类目录�的急救、抢救药品发生的费用按

基本医 疗保险的规定支付；使用列入�乙类目录�的

急救、抢救药品发生的 费用，先由参保人员自付一

定比例，其余部分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 定支付。 

第十四条 本市�乙类目录�的西药、中成药和中药饮

片的评 审实行专家遴选制度。由《药品目录》评审

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药 品遴选专家组从符合本办法

第七条规定的药品中遴选。 

第十五条 医院制剂的评审实行申报制度。基本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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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定 点医疗机构，可以申请对医院制剂进行评审。

医院制剂由其配制 单位向所在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

局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北京市基本医 疗保险医院制剂

目录申请表》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《医院制剂许可证》的副本及复印件； 

（二）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配制制剂的文件及复

印件； 

（三）其他有关的证明文件和技术资料。 

第十六条 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申请和有关材

料进行 审核后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，由市《药品

目录》评审领导小组组 织审定。 

第十七条 本市《药品目录》原则上两年调整一次，



地  方  法  规 

 ２２９ 

一年增补 一次。 

根据每年国家《药品目录》的增补情况，增补进入国

家�甲类目 录�的药品，列入本市�甲类目录�；增补

进入国家�乙类目录�的药 品，经评审领导小组组织

评审后，确定是否进入本市的�乙类目 录�。 

第十八条 列入本市《药品目录》中的药品，有下列

情况之一 的，市《药品目录》评审领导小组从《药

品目录》中予以删除： 

（一）国家和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撤消批准文号

的； 

（二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吊销《进口药品注册证》

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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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国家和各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生产、销售

和使用的； 

（四）经主管部门查实，在生产、销售过程中有违法

行为的； 

（五）在评审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。 

第十九条 本市对列入《药品目录》中的西药、中成

药进行登 记。凡通用名列入�甲类目录�或�乙类目

录�的药品，由药品生产 企业委托本市的药品批发经

营企业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登 记手续。 

第二十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立《药品目录》监

测网，对 列入《药品目录》的药品实行监控。凡本

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都应

参加，并按要求上报本单位《药品目录》内 药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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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情况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

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 1日起施行。   

相关法规 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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